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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价项目名称：

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14街坊82/4丘泰禾上海大城小院项目（部分）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抵押价值评估
· 估价委托人：

上海禾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郑燚（注册号：1120070131）、王鹏（注册号：1120050019）
· 估价报告出具日期：

2018年5月15日
· 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评字2018-1-0258- F01DYGJ3号

致估价委托人函

上海禾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14街坊82/4丘泰禾上海大城小院项目（部分）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抵押价值进行了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位于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14街坊82/4丘，为上海禾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泰禾上海大城小院项目，该项目尚在开发建设中。本次评估估价对象为该项目局部，即除去已售363套住宅以外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根据《不动产权证书》[沪（2016）崇字不动产权第001648号]、《房屋土地权属调查报告书》[成果号：201720445904]，估价对象（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分摊土地面积’）为95221.95平方米。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为236139.80平方米（不含人防）。其中，经营性用途用房规划建筑面积189304.12平方米（其中：高层住宅41267.42平方米，叠拼住宅27150.61平方米，联排住宅52208.59平方米，商业用房1443.06平方米，地下车库58557.18平方米，保障房8677.26平方米）；非经营性用途用房规划建筑面积6471.50平方米（其中：设备及其他用房4518.76平方米，公共配套及物业1952.74平方米）。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工程进度为部分楼宇进行主体施工、部分楼宇进行基础施工。估价对象具体面积指标详见附表。 

	类别
	项目类型
	分摊土地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合计
	地上
	地下

	经营性
	高层住宅
	20071.78
	41267.42
	41267.42
	0

	
	叠拼住宅
	13205.6
	27150.61
	27150.61
	0

	
	联排住宅
	25393.38
	52208.59
	52208.59
	0

	
	商业
	701.88
	1443.06
	1443.06
	0

	
	地下车库
	28481.22
	58557.18
	
	58557.18

	
	保障房
	4220.47
	8677.26
	8677.26
	0

	　
	小计
	92074.33
	189304.12
	130746.94
	58557.18

	非经营性
	设备及其他
	2197.84
	4518.76
	147.02
	4371.74

	
	公共配套及物业（住宅）
	949.78
	1952.74
	1952.74
	0

	　
	小计
	3147.62
	6471.50
	2099.76
	4371.74

	　
	合计
	95221.95
	195775.62
	132846.70
	62928.92


（单位：平方米）
估价目的：为估价委托人在向金融机构（大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贷款手续过程中，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

价值时点：2018年4月12日

价值类型：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价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18年4月12日，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商业、地下车库，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68.5年、商业38.5年、地下车库48.5年，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款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

本次估价的“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是指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价值”减去估价师于价值时点所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发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筑工程款、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估价方法：本次评估采用的主估价方法为成本法和假设开发法。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抵押贷款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 确定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的房地产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结果表-1（房地产价值）
	估价方法

估价对象及结果
	成本法
	假设开发法

	测算结果
	总价
	298894
	303327

	
	单价
	15267
	15494

	评估价值
	总价
	301111

	
	大写金额
	叁拾亿壹仟壹佰壹拾壹万元整

	
	单价
	15381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结果表-2（房地产抵押价值）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14街坊82/4丘泰禾上海大城小院项目（部分）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1.房地产价值
	总价
	301111

	
	大写金额
	叁拾亿壹仟壹佰壹拾壹万元整

	
	单价
	15381

	2.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大写金额
	零元整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70000（续贷，未扣减）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3.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
	总价
	301111

	
	大写金额
	叁拾亿壹仟壹佰壹拾壹万元整

	
	单价
	15381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转下页）

结果表-3
	项目名称
	规划建筑面积
	分摊土地面积
	房地产价值

	
	
	
	总 价
	楼面单价

	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14街坊82/4丘泰禾上海大城小院项目（部分）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195775.62
	95221.95
	301111
	15380

	大写金额
	叁拾亿壹仟壹佰壹拾壹万元整

	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0

	大写金额
	零元整

	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
	301111

	大写金额
	叁拾亿壹仟壹佰壹拾壹万元整


单位：平方米、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转下页）
特别提示：
1.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工程进度为部分楼宇进行主体施工、部分楼宇进行基础施工。
2.本次评估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说明如下：

（1）根据《不动产登记证明》[沪（2017）崇字不动产证明第20000743号]（复印件），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设定抵押：权利人为大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被担保债权数额：70000万元。由于本次评估为同一抵押权人的续贷房地产抵押估价，故未将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70000万元）作为法定优先受偿款予以扣减。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抵押权。

（2）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002016003212]及附件以及相关款项支付凭证，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委托人依据合同已缴纳全部土地成交价款及契税。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沪长兴建（2017）FA31004120174273号]及附件附图、《房屋土地权属调查报告书》[成果号：201720445904]，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未超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的约定，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需补缴政府土地收益。

（3）根据《工程款支付情况说明》，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不存在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综上，本次评估估价对象不存在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3.本估价结果同时受本估价报告正文中“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限制。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一八年五月十五日


附表：
估价对象面积指标
	类别
	项目类型
	分摊土地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合计
	地上
	地下

	经营性
	高层住宅
	20071.78
	41267.42
	41267.42
	0

	
	叠拼住宅
	13205.6
	27150.61
	27150.61
	0

	
	联排住宅
	25393.38
	52208.59
	52208.59
	0

	
	商业
	701.88
	1443.06
	1443.06
	0

	
	地下车库
	28481.22
	58557.18
	
	58557.18

	
	保障房
	4220.47
	8677.26
	8677.26
	0

	　
	小计
	92074.33
	189304.12
	130746.94
	58557.18

	非经营性
	设备及其他
	2197.84
	4518.76
	147.02
	4371.74

	
	公共配套及物业（住宅）
	949.78
	1952.74
	1952.74
	0

	　
	小计
	3147.62
	6471.50
	2099.76
	4371.74

	　
	合计
	95221.95
	195775.62
	132846.70
	62928.92


单位：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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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本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的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本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及《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颁布的《房地产抵押估价指导意见》，以及相关房地产估价专项标准进行估价工作，撰写本估价报告。
（五）本估价报告估价结果仅作为估价委托人在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不得做其他用途。未经本估价机构书面同意，本估价报告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均不得向估价委托人、报告使用者、报告审查部门之外的单位和个人提供，也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发表。

（六）本估价报告由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本次估价的一般假设
1.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市场为公开、平等、自愿的交易市场。

2.本估价报告的估价结果为正常条件下的公开市场价值，房地产交易需要买卖双方在了解足够的市场信息，拥有足够的谈判时间，经过谨慎的考虑和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合理预期，并具体考虑买卖双方的偏好等条件下方能实现。对于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及快速变现等特殊交易因素可能导致房地产价格有较大幅度的变化，本估价报告未考虑这种变化对估价对象价值产生的影响。
3.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在建建筑物开发建设权均为合法方式取得，并支付相关税费，估价对象能够正常上市交易。

4.评估专业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所提供的、本估价报告所依据的估价对象的权属以及其他相关资料进行了检查，无理由怀疑其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合法、属实，并且提供了与本次评估有关的所有资料，没有保留及隐瞒。
5.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以《房屋土地权属调查报告书》[成果号：201720445904]上载明的为依据；估价对象（分摊）土地面积以《不动产权证书》[沪（2016）崇字不动产权第001648号]上载明的为依据。
6.评估专业人员对估价对象及其周边环境进行了一般性查勘，并对房屋安全以及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重大因素给予了关注，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隐患且无相应的专业机构进行鉴定、检测的情况下，设定估价对象能够正常安全使用。

7.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运作方式、程序符合国家、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

8.本次估价结果未考虑国家宏观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9.估价结果未考虑估价对象及其运营企业已承担的债务、或有债务及经营决策失误或市场运作失当对其价值的影响。
（二）特殊事项假设前提
1.截至本估价报告出具之日，估价委托人未能提供《不动产权证书》[沪（2016）崇字不动产权第001648号]原件供评估专业人员核对，且评估专业人员进行了尽职调查，难以获取该资料。本次评估以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沪（2016）崇字不动产权第001648号]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为估价的假设前提。
（三）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1.使用范围：本估价报告只能由估价报告载明的报告使用者使用，且只能用于本报告载明的唯一估价目的和用途。

2.估价委托人或者本估价报告使用人应按照法律规定和估价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本估价报告。估价委托人或者估价报告使用人违反前述规定使用本估价报告的，估价机构和评估专业人员不承担责任。

3.除估价委托人、估价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估价报告使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估价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估价报告的使用人。

4.估价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估价结论。估价结论不等同于估价对象可实现价格，估价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5.本估价报告评估目的是为估价委托人在向金融机构办理贷款手续过程中，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不做其他评估目的之用。如果估价对象的评估条件或目的发生变化，需重新进行评估。
6.本估价报告中房地产抵押价值是以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为假设前提条件，若估价对象存在估价师所不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或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与实际不符，则需对估价结果进行相应的调整。
7.本估价报告中房地产抵押价值未扣减续贷对应的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该估价结果仅适用于本次同一抵押权人的续贷房地产抵押估价。
8.本估价报告估价结果为价值时点下估价对象土地在现状规划条件、在建建筑物在现状工程形象进度下的房地产正常市场价值，如估价对象规划用途、建筑面积或建筑物使用状况发生变化，估价结果需要做相应的调整直至重新评估。
9.估价委托人应对其提供的权属证明以及其他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如因资料失实或资料提供人有所隐匿而导致估价结果失真，估价机构不承担相应的责任。截至本估价报告出具日，估价委托人未能提供估价对象《不动产权证书》[沪（2016）崇字不动产权第001648号]等相关资料原件供评估专业人员进行核对。提请金融机构注意，发放贷款前，抵押物需按照规定进行抵押登记。并确定实际抵押物与本估价报告估价对象是否一致，如有改变，需进行重新评估。
10.本估价报告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11.本估价报告在估价机构盖章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或签章的条件下有效。

12.本估价报告自出具日起壹年内有效。
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本次评估估价委托人为上海禾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估价对象的不动产权利人。
单位名称：上海禾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崇明县长兴镇潘园公路1800号3号楼4894室（上海泰和经济发展区）
法定代表人姓名：刘颖喆
联系人：陈敏 
联系电话：18121010328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受托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资质级别：壹级

资格证书号：建房估证字[2013]081号
有效期限：2016年9月18日至2019年9月17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城园三区18楼底商217室
法定代表人：齐宏

联 系 人：高小萌
联系电话：010-82253558-125
三、估价目的
为估价委托人在向金融机构（大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贷款手续过程中，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范围

本次评估估价对象为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14街坊82/4丘泰禾上海大城小院项目（部分）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本次评估估价对象为该项目局部，即除去已售363套住宅以外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不包含动产、债权债务、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估价对象位于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14街坊82/4丘，为估价委托人开发建设的泰禾上海大城小院项目。估价对象（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分摊土地面积’）为95221.95平方米。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为236139.80平方米（不含人防）。
（三）土地基本状况

1.根据《不动产权证书》[沪（2016）崇字不动产权第001648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002016003212]及附件，估价对象土地为国有土地，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上海禾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拥有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用途为住宅、商业、地下车库，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住宅2086年10月17日。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002016003212]及附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沪长兴建（2017）FA31004120174273号]，估价对象规划建设用途为住宅、商业、地下车库。上述用途土地法定最高出让年限为住宅70年、商业40年、地下车库50年。结合估价对象土地出让起始日期确定商业用途土地终止日期为2056年10月18日、地下车库用途土地终止日期为2066年10月18日截至价值时点，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68.5年、商业38.5年、地下车库48.5年。

2.估价对象分摊土地面积为95221.95平方米，地上容积率为1.4。估价对象现状按照规划要求正在进行开发建设，无特别规划限制条件。
3.估价对象所属项目用地四至：

证载四至：未作注记
现状四至：东至凤凰公路，南至港机南路，西至新开河路，北至长橘路
4.估价对象所属项目用地呈规则形状，场地地势较平坦。

5.开发程度： 
估价对象现状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六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

（四）建筑物基本状况

估价对象为上海禾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开发建设的居住项目“泰禾上海大城小院”。该项目拟建设为高品质住宅项目，项目总建筑规模约24万平方米，建筑规模较大。该项目拟建设7栋高层住宅楼、53栋低密度住宅楼及2栋配套楼。高层住宅为板楼形式，低密度住宅楼有叠拼及联排两种形式，高层板楼地上17层，住宅楼地下部分为车库、设备用房及自行车库，另临街住宅楼（1#、2#、3#）地上1层为配套商业。该项目为地下整体车库设计，共提供车位1890个。该项目建筑均为钢混结构，于2017年开工建设。
本次评估估价对象为该项目局部，即除去已售363套住宅以外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估价对象工程进度为部分楼宇进行主体施工、部分楼宇进行基础施工。
五、价值时点
本次估价价值时点为2018年4月12日。
六、价值类型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价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18年4月12日，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商业、地下车库，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68.5年、商业38.5年、地下车库48.5年，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款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抵押价值”是指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价值”扣减估价师于价值时点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本次估价的“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是指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价值”减去估价师于价值时点所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发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筑工程款、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独立、客观、公正原则要求评估专业人员站在中立的立场上，评估出对各方当事人来说均是公平合理的价格。独立、客观、公正原则是房地产估价的基本原则，也是房地产市场价值估价中的最高行为准则。

（二）合法原则

房地产估价遵循合法原则，应当以估价对象的合法产权、合法使用、合法交易为前提进行。

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具有合法的产权且用途合法。估价对象已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不动产权证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预售许可证》。

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交易或处分方式是合法的。根据《物权法》、《担保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估价对象符合设定抵押的法律规定。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由于房地产具有用途的多样性，不同的利用方式能为权利人带来不同的收益，且房地产权利人都期望从其占有的房地产上获得更多的收益，并以能满足这一目的为确定房地产利用方式的依据。所以，最高最佳利用是在法律上可行、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可行，经过充分合理的论证，能使估价对象价值达到最大、最可能的使用。估价对象已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不动产权证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预售许可证》，规划用途为住宅、商业、地下车库，符合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四）替代原则

替代原则的理论依据是同一市场上相同物品具有相同市场价值的经济学原理。替代原则是保证房地产估价能够通过运用市场资料进行和完成的重要理论前提：只有承认同一市场上相同物品具有相同的市场价值，才有可能根据市场资料对估价对象进行估价。

替代原则也反映了房地产估价的基本原理和最一般的估价过程：房地产估价所要确定的估价结论是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值。对于房地产交易目的而言，该客观合理价值应当是在公开市场上最可能形成或者成立的价格，房地产估价就是参照公开市场上足够数量的类似房地产的近期成交价格来确定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值的。

（五）价值时点原则

估价结论首先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

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性，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具有不同的市场价格。所以强调：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价值体现，不能将估价结果作为估价对象在其他时点的价值。
（六）谨慎原则

房地产抵押估价应遵守谨慎原则。谨慎原则是指在存在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作出估价相关判断时，应当保持必要的谨慎，充分估计抵押房地产在处置时可能受到的限制、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和损失，不高估市场价值，不低估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八、估价依据
（一）有关的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文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007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2号公布　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6年6月25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根据1988年12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决定》修正 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修订通过 1998年8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号公布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2004年8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8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决定》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修正本）》）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4年7月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1994年7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9号公布 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2007年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2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7年修正本）》）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四号，2007 年 10 月 28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根据 2015 年 4 月 2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等七部法律的决定》修正）
5.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年7月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2016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6号公布 自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1995年6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1995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50号公布）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一九九０年五月十九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五十五号发布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1998年12月24日国务院第12次常务会议通过 1998年1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6号发布 2011年1月8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11年修正本）》）
9. 《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1997年5月12日建设部令第56发布2001年8月15日根据建设部令第98号发布的《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的决定》修改）
10. 《关于规范与银行信贷业务相关的房地产抵押估价管理相关问题的通知》[建住房[2006]8号]
11. 《上海市2013年基准地价更新成果》
12.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

13. 《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14. 《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 50899-2013]

15. 《关于调整上海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标准和使用范围的通知》[沪建交联（2011）405号]
（二）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

1. 《估价委托书》

2. 估价对象所在位置示意图

3. 估价对象实地查勘情况和相关照片
4.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002016003212]及附件复印件

5. 地价款及相关税费支付凭证复印件
6.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沪长兴地（2016）EA31004120164801号]复印件

7. 《不动产权证书》[沪（2016）崇字不动产权第001648号]复印件

8. 《不动产登记证明》[沪（2017）崇字不动产证明第20000743号]复印件

9.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沪长兴建（2017）FA31004120174273号]复印件

10.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16CXCM0010D02]复印件

11. 《房屋土地权属调查报告书》[成果号：201720445904]复印件

12. 《上海市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崇明房管（2018）预字0000007号]复印件
13. 《关于抵押房地产是否存在法定优先受偿权利等情况的书面查询和调查记录》

14. 《泰禾上海大城小院院项目工程款支付情况说明》
15. 《泰禾上海大城小院院项目基础设施情况说明》

16. 《部分抵押权注销证明》

17. 估价委托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四）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的有关资料

（五）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
九、估价方法

由于本次评估是为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估价对象房地产抵押价值，因此我们在认真分析研究估价对象的相关资料，并通过对邻近地区同类物业调查的基础上，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的估价程序，选用成本法和假设开发法为主方法进行估价。
估价方法简述如下： 
成本法：成本法是测算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和折旧，将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减去折旧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新近开发完成的房地产、可以假设重新开发的现有房地产、正在开发的房地产、计划开发的房地产，均可采用成本法进行估价。对很少发生交易而限制了比较法运用，又没有经济收入或没有潜在经济收入而限制了收益法运用的房地产通常也适用成本法进行估价。
假设开发法：假设开发法是求得估价对象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和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将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减去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假设开发法适用于具有开发或再开发潜力且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可以采用比较法、收益法等成本法以外的方法测算的房地产。

十、估价结果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抵押贷款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币种:人民币）。

估价结果一览表

结果表-1（房地产价值）
	估价方法

估价对象及结果
	成本法
	假设开发法

	测算结果
	总价
	298894
	303327

	
	单价
	15267
	15494

	评估价值
	总价
	301111

	
	大写金额
	叁拾亿壹仟壹佰壹拾壹万元整

	
	单价
	15381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结果表-2（房地产抵押价值）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14街坊82/4丘泰禾上海大城小院项目（部分）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1.房地产价值
	总价
	301111

	
	大写金额
	叁拾亿壹仟壹佰壹拾壹万元整

	
	单价
	15381

	2.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大写金额
	零元整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70000（续贷，未扣减）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3. 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
	总价
	301111

	
	大写金额
	叁拾亿壹仟壹佰壹拾壹万元整

	
	单价
	15381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转下页）
结果表-3
	项目名称
	规划建筑面积
	分摊土地面积
	房地产价值

	
	
	
	总 价
	楼面单价

	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14街坊82/4丘泰禾上海大城小院项目（部分）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195775.62
	95221.95
	301111
	15380

	大写金额
	叁拾亿壹仟壹佰壹拾壹万元整

	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0

	大写金额
	零元整

	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
	301111

	大写金额
	叁拾亿壹仟壹佰壹拾壹万元整


单位：平方米、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转下页）

十一、参与本次估价工作的评估专业人员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名
	注册号
	签名
	签名日期

	郑燚
	1120070131
	
	年    月    日

	王鹏
	1120050019
	
	年    月    日

	其他评估专业人员 

	姓名
	相关资格或职称
	签名
	签名日期

	高小萌
	——
	
	年    月    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2018年4月12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2018年4月12日至2018年5月15日
估价技术报告

一、估价对象描述与分析
（一）实物状况分析

1.土地实物状况

（1）土地面积：根据《不动产权证书》[沪（2016）崇字不动产权第001648号]、11.
《房屋土地权属调查报告书》[成果号：201720445904]， 估价对象所属项目地块土地面积为114854.4平方米，其中估价对象分摊土地面积为95221.95平方米。
（2）土地利用状况：估价对象现状正在按照规划要求进行开发建设。估价对象所属项目用地呈近似规则形状，场地地势较平坦，水文状况良好，工程地质条件良好，无不良地质现象。估价对象属居住类住宅类九级地价区长兴岛区片，该用途级别平均容积率为1.4，估价对象地上容积率为1.4。估价对象临街宽度约为100米，临街深度约为100米，宽度及深度比例关系如何适宜，对土地利用无不利影响。综上，该地块土地利用程度较好。
（3）土地开发程度：估价对象现状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六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保障程度较高。具体情况如下：

道路：凤凰公路；

电力：接凤凰镇先进村10KV高压线引入小区；
通讯：接凤凰镇先进村电信管线；

上水：市政上水管线；

下水：雨水：市政ф1000雨水管线；

污水：接凤凰镇先进村ф500雨水管线市政污水管线；
天然气：市政管线；

2.建筑物实物状况
估价对象为上海禾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居住项目“泰禾上海大城小院”。该项目拟建设为高品质住宅项目，项目总建筑规模约24万平方米，建筑规模较大。该项目拟建设7栋高层住宅楼、53栋低密度住宅楼及2栋配套楼。高层住宅为板楼形式，其中1#~4#高层住宅楼位于项目北侧，5#~7#高层住宅楼位于项目栋侧。高层板楼地上17层，地下部分为车库、设备用房及自行车库，另临街住宅楼（1#、2#、3#）地上1层为配套商业。高层板楼的主力户型为70-80平方米三居。低密度住宅楼有叠拼及联排两种形式，叠拼住宅楼的主力户型为50-110平方米的一居至三居，联排住宅楼的主力户型为115-150平米的两居。该项目为地下整体车库设计，共提供车位1890个。该项目建筑均为钢混结构，于2017年开工建设，预计2019年竣工交付使用。
该项目住宅楼公共部分均为精装修，户内精装修交付。该项目提供智能化家居系统，包括闭路监控、电子巡更、周界防入侵、单元非法入侵报警、家庭内部紧急呼叫系统、智能停车管理系统等。
本次评估估价对象为该项目局部，即除去已售363套住宅以外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估价对象工程进度为部分楼宇进行主体施工、部分楼宇进行基础施工。
（二）权益状况分析

1.土地状况

估价对象土地为国有土地，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根据《不动产权证书》[沪（2016）崇字不动产权第001648号]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002016003212]及附件，上海禾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拥有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用途为住宅、商业、地下车库，土地使用年限为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住宅2086年10月17日。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002016003212]及附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沪长兴建（2017）FA31004120174273号]，估价对象规划建设用途为住宅、商业、地下车库。上述用途土地法定最高出让年限为住宅70年、商业40年、地下车库50年。结合估价对象土地出让起始日期确定商业用途土地终止日期为2056年10月18日、地下车库用途土地终止日期为2066年10月18日截至价值时点，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68.5年、商业38.5年、地下车库48.5年。依据出让合同及相关票据，已缴纳全部土地成交价款及契税。
2.建筑物状况

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沪长兴建（2017）FA31004120174273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16CXCM0010D02]，估价委托人合法取得估价对象开发建设权。依据建设方与施工方共同出具的工程款支付说明，不存在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3.他项权利设置

（1）抵押权

根据《不动产登记证明》[沪（2017）崇字不动产证明第20000743号]，估价对象设定有一笔抵押权。设定日期为2017年3月9日至2018年3月9日，权利人为大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范围（宗地面积：114854.4平方米）、权利价值为70000万元。截至价值时点，该笔他项权利登记尚未注销。
（2）租赁权及其他

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未设定租赁、地役权等其他他项权利。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租赁、地役权等其他他项权利。
（三）区位状况分析

1.位置状况
上海长兴岛，是崇明三岛中距上海市区最近的一个，仅需半小时航程。长兴岛是由长江泥沙在入海口沉积而成的沙洲。东西长约20km，南北宽约14km，呈带状，成陆面积为88平方千米。位于长江入海口南支，并将长江南支分为南北两港。

估价对象位于长兴镇，长兴镇位于崇明区的东南部，是吴淞口外长江南水道入海口的一个岛屿。东南邻横沙岛，东、北眺崇明岛，西与“宝钢”、西南与浦东外高桥隔江相望，相距7.5公里。地理坐标东径121°34′－121°47′，北纬31°19′－31°26′，全境呈带状，东西长26.8公里，南北宽为2-4公里。全岛面积88.54平方公里，滩涂面积8.5平方公里，可耕地面积39480亩，总户数13440户，其中：农户12106户，总人口40391人。已登记的外来人口57000多人。长兴岛原属宝山区管辖，2005年3月18日由国务院批准，5月31日整建制划归崇明区。长兴岛属江口沙洲，咸丰年间已形成六个小岛，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长兴人民担土填江，将六个小岛筑坝联成一体。

长兴镇下设23个行政村，其中一个渔业村。234个村民小组，4个居委会，岛内有凤凰、潘石、圆沙和前卫四个自然集镇。凤凰镇位于岛的中部，是镇政府所在地和全镇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综上所述，估价对象区位一般。
2.区域成熟度

居住社区成熟度：估价对象周边有凤辰乐苑、凤凰花苑、御岛财富公馆等居住项目，全部集中于估价对象东侧，估价对象西侧及北侧为农业用地，南侧为先进村。估价对象居住社区成熟度较差。
3.交通状况
长兴岛的交通便捷。2009年10月31日晚上6时起，上海长江隧桥通车，长兴岛与大陆和崇明开通公交,结束了长兴岛与上海市区和往返崇明舟船渡江的历史。同时长兴马家港与吴淞水上客运交通，担任车渡运输的航线。吴淞至长兴高速客轮30分钟可抵达。长兴岛与横沙岛之间第二航线于2005年12月31日开通，每天20班次，航程15分钟。2010年4月26日上午，投资230万元的长兴临时交通枢纽交接、启用，陈凤线、申崇四线、申崇五线由此始发。2010年 12月17日，由崇明陈家镇(长江大桥)站开往长兴岛码头(长横渡口)开通。长兴(横沙渡口)至吴淞公交客运站的公交车2010年12月26日首次开通。

长兴岛南岸有深水岸线近20公里，水深―12米至―16米，最深处达―22米，宽度为1000米左右。水情稳定，没有泥沙淤积，适合建造码头、港口机械、造船、修船、物流中转基地，可停靠30万吨级轮船，而且进出方便。估价对象东临次干道—凤凰公路，距主干道—潘园公路约300米；距G40沪陕高速约2.5公里，经上海长江隧道约20分钟可达上海绕城高速；经距公交车长兴2路“凤凰公路凤滨公路”站约300米；估价对象周边没有大型停车场，只有路侧停车位，停车方便程度一般。估价对象交通便捷度一般。
4.环境状况
长兴岛上属海洋性气候，由于四周水体的调温作用，夏季湿润凉爽，冬季温和，雨水调匀，空气新鲜，光照充足，四季分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使长兴岛的旅游业得到了充分发展。景点主要有上海橘园、蒙古村跑马场、垂珠园、上海特技城、先丰度假村、石沙野生动物园、绿岛芦荡迷宫、星岛度假乡村俱乐部等，每到深秋季节，岛上举办的上海柑橘节丰富多彩，热闹非凡。估价对象周边有长兴岛郊野公园、长岛庄园等休闲游乐设施，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较好。
5.外部配套设施状况
长兴岛目前已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保障，估价对象所处区域目前已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保障，区内大部分区域基础设施配套目前可达到“六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条件，且保证程度较高。

周边2公里内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较为齐备，有购物场所（前卫商业广场等）、医院（上海兴岛医院）、银行（中国农业银行长兴支行）、学校（崇明平安小学、崇明长兴学校）、餐饮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综上，估价对象位置状况一般；居住社区成熟度较差；估价对象交通便捷度一般；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外部配套设施状况较好。综合评价，估价对象区位状况一般。
二、市场背景描述与分析
（一）类似房地产市场状况

2018年一季度上海市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今年以来, 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上海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狠抓政策落实。一季度，上海市国民经济延续稳中向好发展态势，转型升级稳步推进，新旧动能协同发力，质量效益不断提升，经济运行开局良好，为完成全年发展预期目标打下了扎实基础。
一季度上海经济运行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第三产业比重超七成
初步核算，一季度全市生产总值7863.4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去年同期增长6.8%，增速与去年同期持平。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7.82亿元，增长12.5%;第二产业增加值2317.73亿元，增长6.4%;第三产业增加值5527.85亿元，增长7.0%。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为70.3%。
从主要行业看，一季度，工业增加值2076.8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1%;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1083.86亿元，增长5.2%;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356.67亿元，增长13.4%;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90.19亿元，增长2.3%;金融业增加值1549.82亿元，增长3.6%;房地产业增加值401.50亿元，增长6.5%。
二、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增势良好
一季度，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8360.8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0%。分行业看，六个重点行业工业总产值5675.20亿元，增长5.9%。其中，汽车制造业增长11.6%，生物医药制造业增长16.1%，成套设备制造业增长7.2%，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增长5.0%，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制造业下降1.9%，精品钢材制造业下降7.0%。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1773.51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0.5%。
一季度，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总产值2431.6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8.2%，增速同比提高1.7个百分点。其中，新能源汽车增长51.0%，新能源增长16.3%，生物医药增长16.1%，新一代信息技术增长11.4%，高端装备增长7.1%，节能环保增长5.6%，新材料增长0.4%。
1-2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6001.3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9.5%;实现利润总额494.35亿元，增长5.8%。
三、市场销售增长总体平稳，外商直接投资合同显著增长
一季度，全市商品销售总额27455.4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8.8%，增速同比回落2.7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082.43亿元，增长7.6%，增速同比回落0.2百分点。分行业看，批发和零售业零售额2811.1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8%;住宿和餐饮业零售额271.31亿元，增长5.4%。分商品类别看，化妆品类、家用电器和音响器材类及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增长较快，增速分别为28.0%、15.4%和18.9%。从零售业态看，一季度，无店铺零售额439.1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0%。其中，网上商店零售额343.89亿元，增长4.3%，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1.2%。
一季度，全市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984个，比去年同期增长1.6倍。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105.43亿美元，增长7.3%;实际到位金额37.15亿美元，下降2.2%。
据上海海关统计,一季度，全市货物进出口总额7939.31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9%。其中，进口4834.67亿元，增长8.5%;出口3104.63亿元，增长2.0%。
四、固定资产投资增势平稳，工业投资和民间投资较快增长
一季度，全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417.2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7%，增速比去年全年提高0.4个百分点。
从主要领域看，城市基础设施投资237.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5.1%;房地产开发投资909.39亿元，增长4.6%;工业投资168.42亿元，增长13.9%。从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0.10亿元，下降44.1%;第二产业投资167.87亿元，增长13.3%;第三产业投资1249.32亿元，增长7.0%。从经济主体看，国有经济投资321.17亿元，增长0.6%;非国有经济投资1096.11亿元，增长10.0%，其中，民间投资627.63亿元，增长13.9%。
五、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工业生产者价格涨幅回落
一季度，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1.8%，涨幅同比回落0.4个百分点。从两大分类看，服务项目价格上涨2.0%，涨幅回落1.2个百分点;消费品价格上涨1.6%，涨幅提高0.2个百分点。从八大类别看，食品烟酒价格上涨3.0%，衣着价格下降1.8%，居住价格下降0.1%，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4%，交通和通信价格上涨3.9%，教育文化和娱乐价格上涨4.3%，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4%，其他用品和服务价格上涨2.6%。
一季度，全市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1.9%，增速同比回落2.4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4.0%，增速回落8.8个百分点。
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平稳增长，货币信贷运行稳定
一季度，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191.0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2%，增速同比回落2.0个百分点。其中，增值税917.32亿元，增长10.0%;企业所得税398.62亿元，增长13.8%;个人所得税247.00亿元，增长11.2%。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983.10亿元，增长4.4%，增速同比回落11.9个百分点。其中，城乡社区支出472.91亿元，增长51.9%;公共安全支出101.22亿元，增长18.5%;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114.16亿元，增长14.2%。
3月末，全市中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11.49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2%，比年初增加2403.32亿元。中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6.97万亿元，增长10.8%，比年初增加2181.43亿元。
七、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就业形势持续向好
据抽样调查，一季度，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277元，比去年同期名义增长9.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2%。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181元，名义增长9.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1%;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27元，名义增长9.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3%。
一季度，全市新增就业岗位17.51万个，比去年同期增加0.78万个。截至3月底，全市城镇登记失业人数20.86万人，同比减少1.74万人。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下阶段，全市将继续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十一届市委三次全会精神，在新时代坐标中坚定追求卓越的发展取向，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强化创新驱动，突出制度供给，扩大服务功能，创造品质生活，全力打响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品牌，努力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

2018年1-3月上海市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情况

1-3月，上海市固定资产投资1417.2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7%。三大投资领域中，城市基础设施完成投资237.16亿元，增长15.1%；工业完成投资168.42亿元，增长13.9%；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909.39亿元，增长4.6%。

上海市三大产业投资中，第一产业完成投资0.10亿元，下降44.1%；第二产业完成投资167.87亿元，增长13.3%；第三产业完成投资1249.32亿元，增长7.0%。上海市投资实际到位资金合计4087.81亿元，其中本年实际到位资金小计1796.88亿元，增长1.5%。
上海市固定资产投资和到位资金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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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对于楼市而言无疑是转折性的一年。在经历了2016年的热潮之后，2017年成为公认的政策调控年。在即将结束的2017年中，上海楼市更是经历了类住宅整顿、土地市场新政、开盘摇号新规、住房“十三五”规划发布等一系列的重大政策调整。下面我们就一起回顾一下这一年来，上海出台了多项重大楼市新政。

1.沪调整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

市规土局公布，申城自2017年1月1日起执行新的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5大类登记类别或办理事项收费标准下调。
2. 上海加强住房公积金提取审核 违规最高罚所得款50%

为防范骗提套取公积金的行为，2月10日，上海市出台实施《关于进一步加强住房公积金提取审核工作的通知》，并于当日施行，有效期五年，同时配套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住房公积金提取审核工作的通知>的操作细则》。

《通知》及《细则》对职工购买拥有所有权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的申请时间、范围、材料等作了明确规定，对职工在上海和异地购买拥有所有权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和购买所有权自住住房一年内再次交易提取公积金的审核要件、办理流程、调查核实方式和时间等情形，做了进一步细化和明确。

3. 上海首推宅地招挂复合 引入房企评分制

4月11日晚，上海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网站突然发布消息：因资金审核未完成而中止的住宅类用地，临港和奉贤的三幅宅地，将于5月26日重新回归出让，并以招标挂牌复合方式回归上海土拍市场。官方也同步发布了三幅地块招标的房企甄选评分条件，这在全国尚属首次。

4. 上海土地出让新规：封杀类住宅 禁止散卖商铺写字楼

4月21日，上海政府门户网站www.shanghai.gov.cn公开红头文件《关于加强本市经营性用地出让管理的若干规定》，对商办土地出让明确若干重大新规，规定有效期：2017年4月10日至2022年3月31日。

核心条款

（1）出让合同中应明确办公用地不得建设公寓式办公。

（2）出让合同中商业用地未经约定，不得建设公寓式酒店。

（3）出让合同约定办公、商业可售部分以层为单元进行销售。

（4）出让人应按照相关文件规定明确商业、办公物业的持有比例和持有年限，并载入土地出让合同。

（5）出让合同约定社区配套商业物业、商品住宅用地配套商业物业应整体持有。

（6）受让人在完成开发建设并领取房地产权证后，土地出让合同中约定持有的物业，在持有年限内不得转让。

（7）对商业、办公、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物业，应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持有相应面积的房地产，不得整体、分割转让。

（8）按照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的自持部分物业，应整体抵押，不得分割抵押。
5. 上海新开盘商品住房：公证机构主持下摇号公开销售

5月4日，上海明确要求新开盘商品住房采取由公证机构主持的摇号方式公开销售；严格落实购房实名制；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价外价。5月4日最新从上海市住建委获得信息：上海将针对房地产市场存在的突出问题，持续整顿房地产市场秩序。市住建委已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房地产市场监管规范商品住房预销售行为的通知》，明确要求新开盘商品住房采取由公证机构主持的摇号方式公开销售；严格落实购房实名制；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价外价。

6. 上海市政府发布类住宅整顿文件 停止审批公寓式办公项目

5月17日下午，上海市住建委发布《关于开展商业办公项目清理整顿工作的意见》，对近期广受关注的类住宅清理整顿工作进行了明确。

7. 上海出台二手房交易新规6月1日起网签增身份核验环节

5月29日，上海住建委官方网站“网上房地产”发布通知称，将在二手房交易环节增加身份信息检验环节，确保交易真实，稳定二手房市场价格。

8. 上海住建委重申商办整顿

6月12日，上海住建委再次重申，发布《坚决稳妥推进商业办公项目清理整顿工作，依法督促开发商整改，切实维护购房人权益》。

9. 上海发布沪住房发展“十三五”规划

7月，上海正式发布沪住房发展“十三五”规划，根据《上海市住房发展“十三五”规划》，“十三五”期间城镇住房供应总量以及住房用地供应总量将显著增加，其中新增住房供应总套数约170万套，比“十二五”增加60%左右；住房用地预计供应5500公顷。本市将积极推进购租并举的住房体系建设，进一步健全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按照“留、改、拆并举，以保留保护为主”的原则，用城市更新理念推进旧区改造，中心城区完成二级旧里为主的房屋改造240万平方米，实施约5000万平方米的各类旧住房修缮改造。

10. 沪公布商品房摇号细则：杜绝关系户不准保留房源

7月中旬，上海市住建委发布《关于贯彻商品住房项目销售采取公证摇号排序有关问题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明确规定，开发商要在新房开盘至少10日前向公证机构申请摇号排序公证，开盘前在售楼现场公示全部准售房源和已积累客户名单。在积累客户时，不得设置有利于内部、关系户等购房的入围条件，本项目代理销售企业以及其他房地产经纪机构的员工不得入围。

11. 上海住建委明确一手房销售不允许收取任何额外费用

7月21日，上海市住建委联合上海市物价局实时发布《关于加强商品住宅及其附属地下车库(位)等设施销售监管的通知》。明确要求新房及车位销售，实行“一价清”制度。从7月21日发布之日起立即执行。

12. 上海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实施意见公布

9月13日，本市最新出台的《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本市住房租赁市场的实施意见》明确：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到2020年，基本形成多主体参与、多品种供应、规范化管理的住房租赁市场体系。

一是充分保障租赁当事人合法权益。

二是加快建立住房租赁平台。

三是加大租赁住房供应。

四是大力培育租赁市场供应主体。

五是加强住房租赁监管。

13. 上海建立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联席会议制度

9月20日，为深入贯彻国家和本市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工作要求，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确保相关政策措施有效落实，经市政府研究，决定建立上海市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联席会议制度

14. 上海部分公证服务收费标准下调 房产继承按面积计费

上海市物价局、市司法局11月30日联合出台《上海市实行政府定价的公证服务项目目录和收费标准》。本次修订对人民群众感受度高的公证服务收费标准总体保持不变；对社会高度关注、市民反应强烈的公证服务收费标准予以大幅度下调。比如房产继承公证服务从按房产价值计费转为按面积计费。再比如继承权公证，以本市内环内单价每平方米10万元，共100平方米房屋一套计算，按原收费标准应当计收公证费66400元，按修订后的标准，应收公证费8000元。有效地减轻了当事人的经济负担。

（二）估价对象所在区域相应用途房地产市场状况
1.区域概况
上海，简称“沪”或“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直辖市，国家中心城市，超大城市，中国的经济、交通、科技、工业、金融、贸易、会展和航运中心，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地处长江入海口，隔东中国海与日本九州岛相望，南濒杭州湾，北、西与江苏、浙江两省相接。

2016年，上海GDP居中国城市第一位，亚洲城市第二位，仅次于日本东京。上海亦是全球著名的的金融中心，世界上人口规模和面积最大的都会区之一。上海与江苏、安徽、浙江构成的长三角城市群已成为全球6大世界级城市群之一。

上海市统计局最新发布的统计公报显示，2016年末上海市常住人口总数为2415.27万人，相比2014年末减少10.41万人。

统计显示，2016年末上海市户籍常住人口1433.62万人，外来常住人口981.65万人。相比2014年末，外来常住人口减少14.77万人，同比降幅为1.5%。 至2012年末，上海市户籍人口总数为1426.93万人。全年户籍人口出生12.11万人，户籍人口死亡11.74万人。户籍人口出生率为8.51‰，户籍人口死亡率为8.25‰，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26‰。上海市户籍人口平均期望寿命达到82.41岁。其中，男性80.18岁，女性84.67岁。 常住人口中，0-14岁的人口为1985634人，占8.63%；15-64岁的人口为18703674人，占81.25%；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2329840人，占10.12%。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3.63个百分点，15-64岁人口的比重上升4.97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下降1.34个百分点。

长兴岛东西长约31公里，南北宽2～4公里，现状面积约155平方公里，其中青草沙水库面积约67平方公里。长兴镇人民政府下辖24个行政村，前卫农场土地面积约13平方公里。岛内现状实有人口约12万人，其中户籍人口约4万人，外来人口约8万人。长兴岛上属海洋性气候，由于四周水体的调温作用，夏季湿润凉爽，冬季温和，雨水调匀，空气新鲜，光照充足，四季分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使长兴岛的旅游业得到了充分发展。景点主要有上海橘园、蒙古村跑马场、垂珠园、上海特技城、先丰度假村、石沙野生动物园、绿岛芦荡迷宫、星岛度假乡村俱乐部等，每到深秋季节，岛上举办的上海柑橘节丰富多彩，热闹非凡。估价对象周边有长兴岛郊野公园、长岛庄园等休闲游乐设施。

上海市人民政府为推进崇明现代化生态岛建设，制定了《崇明生态岛建设纲要》，并于2010年1月20日正式发布和实施。其中对长兴岛开发建设制定了以下目标任务。紧紧围绕“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城镇建设、社会配套和生态保护”五项目标任务，努力建成世界先进的海洋装备岛、上海的生态水源岛和独具特色的景观旅游岛。

长兴岛岛域总体规划形成了“一核、一轴、三片区”的岛域空间发展格局。

“一核”凤凰新市镇是岛域的人口聚居区、人文景观集中区和生活服务配套中心，也是长兴岛城镇建设的窗户和门户。规划凤凰新市镇形成东、西两个镇区，通过南部轨道交通凤凰西站和城市绿核进行联系，成为长兴岛的发展核心。

“一轴”岛域发展主轴：即潘圆公路是横贯长兴岛的交通主动脉和景观通廊，长江隧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成为岛域发展主轴，也是岛域生态区和建设区的主要分水岭，是与横沙岛联系的主要通道。潘圆公路贯穿了岛域生态片区、城镇片区和工业片区等三大区域，成为整个岛域快速展示各类景观区域的主要轴线。

“三片区”为城镇区、工业基地和生态区，从北往南、从西向东依次展开，以凤凰新市镇镇区为核心，以潘圆公路为分界形成喧嚣和安静、人工与自然、城镇和旷野等不同风格的区域。

青草沙水源地位于长兴岛以北、长江口江心部位，总面积近70平方公里，设计有效库容4.35亿立方米，日供水规模719万立方米，总投资170亿元人民币，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河口江心水库。青草沙水源地不受陆域排污的干扰，水体水质属于一类至二类。水量丰富、水质优良，是上海市优质水源地和城市供水的战略储备。2010年12月青草沙原水供水切换启动，成为1000万上海市民的饮水来源。

根据《崇明生态岛建设纲要》规划的要求，估价对象所处区域位于岛域的人口聚居区、人文景观集中区和生活服务配套中心，无特别规划限制，对估价对象土地发展利用无不利影响。

2.同类房地产市场状况

上海住宅销售市场

一手商品住宅市场

2018年一季度，上海新建商品住宅新增供应累计约67万平方米，环比回升135.9%，同比仍大幅下降33.9%。

一手商品住宅成交量共计约120万平方米，环比微涨1.4%，同比下降20.1%。

一手商品住宅成交均价达到每平方米人民币44,200元，同比下跌6.8%。

一手高端公寓市场

已连续三个季度无新增高端公寓供应。

一手高端公寓成交量共计6.2万平方米，环比下降35.6%，同比下降59.1%。

一手高端公寓价格依然坚挺，其价格指数环比减速上涨0.2%, 达到每平方米人民币106,500元。

住宅用地市场

2018年一季度，季内无纯住宅性质的地块成交。年内首块纯住宅用地将于4月12日竞拍。该地块临近万达宝山，起拍楼面价为人民币每平方米30194元。

2018年一季度成交10幅租赁用地，其中3块由私有企业竞得。这也是私有企业首次在上海竞得租赁用地。

租赁用地供应共计约52万平方米可建面积，平均楼面地价达到每平方米人民币5220元，环比下跌24.5%。所有地块均以零溢价成交。

展望

2018年内新增商品房供应有望增加。开发商或向政府指导价格靠拢，以尽快获取预售证发售现有项目。多家银行宣布自2018年4月1日起降低首套房房贷利率折扣，首套房贷款优惠从9折统一调整到95折。信贷的进一步收紧、贷款成本的不断上涨，或抑制购房需求，继而限制成交放量。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住宅用房售价区间在35000-55000元/平方米；商业用房售价区间在40000-50000元/平方米，其中，位置优越，人流量大的项目售价高于60000元/平方米。租赁价格区间在5-10元/平方米•天。
三、最高最佳利用分析

所谓最高最佳使用是指房地产估价要以房地产的最高最佳使用为前提。最高最佳使用是估价对象的一种最可能的使用， 这种最可能的使用是法律上允许、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可行，经过充分合理的论证，并能给估价对象带来最高价值的使用。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上允许（规划及相关政策法规许可）
法律上允许即不受现时使用状况的限制，而依照法律规章、规划发展方向，按照其可能的最优用途进行估价，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经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不动产权证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上海禾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拥有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在建建筑物开发建设权，产权清晰、合法。符合《物权法》、《担保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有关抵押的规定。

（二）技术上可能
技术上可能即不能把技术上无法做到的使用当作最高最佳使用，要按照房屋建筑工程方面的技术要求进行估价。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经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不动产权证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估价对象建筑结构、功能、造型、立面效果、建筑材料和设备选用、施工技术等方面均已得到相关行政部门或第三方的认可，技术上均能满足要求。

（三）经济上可行
经济上可行即估价结果应是各种可能的使用方式中，以经济上有限的投入而能获得最大的收益的使用方式的估价结果。估价对象目前规划用途、产权合法、建造标准技术上能满足要求，并且其收入现值大于支出现值，具有经济可行性。

（四）价值最大化
价值最大化即在所有具有经济可行性的使用方式中，能使估价对象价值达到最大的使用方式，才是最高最佳的使用方式。估价对象规划用途为住宅、商业、地下车库，其使用方式以满足法律上许可、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可行为前提条件，经过论证可使估价对象价值得到最大化。

（五）使用前提说明与分析
使用前提说明与分析，估价对象作为在建建筑物，应以保持现状并继续建设作为前提，即认为保持现状最为有利时，应以保持现状并继续建设为前提条件进行估价。现状应予保持的是：现状房地产的价值大于重新立项新建房地产的价值减去拆除现有建筑物的费用及建造新建筑物的费用之后的余额。根据目前房地产市场状况并结合开发经验，以保持现状并继续建设最为有利。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估价对象规划为住宅、商业、地下车库用途，为其最高最佳使用途径。

四、估价方法适用性分析
由于本次评估是为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估价对象房地产抵押价值，因此评估专业人员在认真分析研究估价对象的相关资料，并通过对邻近地区同类物业调查的基础上，确定如下技术路线：
首先，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的估价程序采用成本法、假设开发法为主方法求取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 
其次，依据各方法的估价结果，算术平均确定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

最后，求取房地产抵押价值。
（一）估价方法的选用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估价方法主要有比较法、收益法、成本法、假设开发法四种估价方法。四种估价方法的定义及适用条件如下：
比较法：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比较法主要用于同类房地产数量较多、经常发生交易且具有一定可比性的房地产。

收益法：收益法是预测估价对象的未来收益，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乘数将未来收益转换为价值得到估价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收益法适用于估价对象或其同类房地产通常有租金等经济收入的收益性房地产。

成本法：成本法是测算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和折旧，将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减去折旧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新近开发完成的房地产、可以假设重新开发的现有房地产、正在开发的房地产、计划开发的房地产，均可采用成本法进行估价。对很少发生交易而限制了比较法运用，又没有经济收入或没有潜在经济收入而限制了收益法运用的房地产通常也适用成本法进行估价。

假设开发法：假设开发法是求得估价对象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和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将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减去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假设开发法适用于具有开发或再开发潜力且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可以采用比较法、收益法等成本法以外的方法测算的房地产。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实际情况以及估价目的，对上述估价方法分析如下： 
	估价方法
	适用性分析
	是否选用

	比较法
	估价对象为在建工程，正在开发建设中，不具备比较法适用基础
	否

	收益法
	估价对象规划用途为住宅、商业、地下车库，为收益性物业。但估价对象为在建工程，正在开发假设中，尚未具备经营收益条件
	否

	成本法
	估价对象周边同类或类似的房地产交易实例较少，估价对象为在建房地产，成本法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房地产的价格构成且估价对象房地产其各项成本能比较准确地测算
	是

	假设开发法
	估价对象为在建物业，且处于建设状态，符合假设开发法应用条件及适用范围
	是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和实际状况，采用成本法和假设开发法为主方法进行测算，评估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其中，成本法中土地购买价格采用比较法求取，假设开发法中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价值采用比较法和收益法求取。
（二）估价的思路
1.成本法

成本法是测算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和折旧，将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减去折旧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计算公式为：

成本价值=土地价值+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

具体步骤如下：

（1）计算估价对象土地价值。

土地价值=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开发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销售税费+利息+利润

（2）计算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销售税费+利息+利润

（3）计算估价对象在建部分成本价值
2.假设开发法

假设开发法是求得估价对象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和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将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减去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计算公式为：

开发价值=开发完成后价值-续建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估价对象取得税费-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具体步骤如下：

（1）预测开发完成后的房地产价值。

（2）计算续建成本

续建成本费用=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3）计算管理费用

（4）计算销售费用

（5）计算估价对象取得税费

（6）计算利息

（7）计算利润

（8）计算销售税费

（9）计算估价对象在建部分开发价值

3.将上述各部分估价结果加总求取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

4.求取房地产抵押价值。
五、估价测算过程  
技术指标

1.估价对象经济技术指标

（1）土地面积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沪（2016）崇字不动产权第001648号]，估价对象所属项目地块土地面积114854.4平方米，估价对象分摊土地面积按建筑面积分摊原则计算为95221.95平方米。
分摊土地面积=114854.4×195775.62÷236139.80
            =95221.95（平方米）
（2）规划建筑面积

根据《房屋土地权属调查报告书》[成果号：201720445904]、《部分抵押权注销证明》，估价对象建筑面积详见下表：
面积指标
	面积

项目
	土地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分摊设备用房规划建筑面积

	
	
	合计
	地上
	地下
	

	经营性用途
	高层住宅
	20071.78
	41267.42
	41267.42
	0
	985.07

	
	叠拼住宅
	13205.6
	27150.61
	27150.61
	0
	648.1

	
	联排住宅
	25393.38
	52208.59
	52208.59
	0
	1246.24

	
	商业
	701.88
	1443.06
	1443.06
	0
	34.45

	
	地下车库
	28481.22
	58557.18
	0
	58557.18
	1397.77

	
	保障房
	4220.47
	8677.26
	8677.26
	0
	207.13

	
	小计
	92074.33
	189304.12
	130746.94
	58557.18
	4518.76

	非经营性用途
	设备及其他
	2197.84
	4518.76
	147.02
	4371.74
	——

	
	公共配套及物业
	949.78
	1952.74
	1952.74
	0
	——

	
	小计
	3147.62
	6471.50
	2099.76
	4371.74
	——

	合计
	95221.96
	195775.62 
	132846.70 
	62928.92 
	——


单位：平方米
备注：分摊土地面积及分摊设备用房规划面积计算过程
1）经营性用房规划总建筑面积＝41267.42＋27150.61＋52208.59＋1443.06＋58557.18＋8677.26
＝189304.12（平方米）

2）非经营性用房规划总建筑面积＝4518.76＋1952.74＝6471.50（平方米）

3）高层住宅用房分摊土地面积＝114854.4×41267.42÷236139.80＝20071.78（平方米）
4）叠拼住宅用房分摊土地面积＝114854.4×27150.61÷236139.80＝13205.6（平方米）
5）联排住宅用房分摊土地面积＝114854.4×58557.18÷236139.80＝25393.38（平方米）
6）商业用房分摊土地面积＝114854.4×1443.06÷236139.80＝701.88（平方米）

7）地下车库用房分摊土地面积＝114854.4×58557.18÷236139.80＝28481.22（平方米）

8）保障房用房分摊土地面积＝114854.4×8677.26÷236139.80＝4220.47（平方米）
9）高层住宅用房分摊设备用房规划建筑面积＝4518.76×41267.42÷189304.12＝985.07（平方米）

10）叠拼住宅用房分摊设备用房规划建筑面积＝4518.76×52208.59÷189304.12＝648.1（平方米）
11）联排住宅用房分摊设备用房规划建筑面积＝4518.76×27150.61÷189304.12＝1246.24（平方米）

12）商业用房分摊设备用房规划建筑面积＝4518.76×1443.06÷189304.12＝34.45（平方米）

13）地下车库用房分摊设备用房规划建筑面积＝4518.76×58557.18÷189304.12＝1397.77（平方米）

14）保障房用房分摊设备用房规划建筑面积＝4518.76×8677.26÷189304.12＝207.13（平方米）
（3）综合利润率
本次综合利润率的记取中，高层住宅用房取15%、叠拼及联排用房取25%、商业用房取20%、地下车库用房取3%、保障房用房取0%，按各用途规划建筑面积占总规划建筑面积比例计算，则有：
综合利润率＝（41267.42×15%＋27150.61×25%＋52208.59×25%＋1443.06×20%＋1443.06×20%＋58557.18×3%＋8677.26×0%）÷189304.12
＝16%
2.工期情况说明：

土地开发期： 0年
建筑物建设期：2.5年
其中：已建工期：1年

续建工期：1.5年
该项目建筑均为钢混结构，项目于2017年开工、现状正在进行主体一次结构施工建设施工。预计为2019年建成交付使用。则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高层住宅用房及保障住宅用房建筑工程形象进度为20%；联排住宅用房、叠拼住宅用房、商业用房、地下车库用房建筑工程形象进度为30%，则：

综合工程形象进度

=(41267.42×20%+8677.26×20%+27150.61×30%+52208.59×30%+1443.06×30%+58557.18×30%)÷189304.12
=27.3%

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计算估价对象的房地产价值。
（一） 成本法

1.土地价值的求取

（1）土地取得成本

1）土地购买价格

估价对象土地购买价格采用比较法求取，根据评估专业人员所掌握的市场资料，采用宗地交易中的替代原则，选取与估价对象所属物业相关性的案例，做出交易情况、市场状况、房地产状况（权益状况、区位状况、实物状况）的修正和调整。

A.选取案例并作因素条件说明

通过对上海市住宅用房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市场的调查，选取近期同一供需圈内邻近地区的三个招拍挂案例进行比较。（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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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因素条件说明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崇明区长兴镇14街坊82/4丘
	宝山区罗店镇老镇区C1-2\C5-5地块
	崇明县长兴岛凤凰镇CX01单元07-04地块
	金山区金山新城JSC1-0402单元1-08A-01、1-08B-01地块

	成交价格
	待估
	16942
	15957
	15789.59

	交易时间
	2018年4月12日
	2017年1月5日
	2016年5月1日
	2017年9月15日

	市场状况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权益状况
	用途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土地使用年限（年）
	68.56
	70
	70
	70

	
	容积率
	1.5
	1.5
	1.5
	2.2

	区位状况
	居住社区成熟度
	周边有凤辰乐苑、凤凰花苑、御岛财富公馆等居住项目，全部集中于估价对象东侧，估价对象西侧及北侧为农业用地，南侧为先进村。估价对象居住社区成熟度较差
	案例周边有香岛原墅、美兰湖中华园、罗新苑、顺驰美兰湖等居住社区，规模一般，居住社区成熟度一般
	案例周边有凤辰乐苑、凤凰花苑、御岛财富公馆等居住项目，全部集中于案例东侧，案例西侧及北侧为农业用地，南侧为先进村。居住社区成熟度较差
	案例周边有海欣家园、海悦馨苑等居住项目，全部集中于案例土地北侧，居住社区成熟度一般

	
	交通便捷度
	估价对象东临次干道—凤凰公路，距主干道—潘园公路约300米；距G40沪陕高速约2.5公里，经上海长江隧道约20分钟可达上海绕城高速；经距公交车长兴2路“凤凰公路凤滨公路”站约300米；估价对象周边没有大型停车场，只有路侧停车位，停车方便程度一般。估价对象交通便捷度一般
	案例周围1公里内有834路、839路、宝山31路、嘉店线、外罗线等公共交通。案例紧邻支路—罗溪路，距主干道—沪太路约500米。案例周边无大型停车场，周边道路有专用停车位。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较好
	案例东临次干道—凤凰公路，距主干道—潘园公路约300米；距G40沪陕高速约2.5公里，经上海长江隧道约20分钟可达上海绕城高速；经距公交车长兴2路“凤凰公路凤滨公路”站约300米；周边没有大型停车场，只有路侧停车位，停车方便程度一般。估价对象交通便捷度一般
	案例南临主干道—金山大道，周边有金山9路;莲石专线;浦卫线;石青专线;松卫专线等公交线路，周边没有大型停车场，只有路侧停车位，停车方便程度一般。估价对象交通便捷度较好

	
	土地利用方向
	所处区域土地以住宅用地为主，区域土地利用方向基本一致。
	所处区域土地以住宅用地为主，区域土地利用方向基本一致。
	所处区域土地以住宅用地为主，区域土地利用方向基本一致。
	所处区域土地以住宅用地为主，区域土地利用方向基本一致。

	区位状况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估价对象周边有长兴岛郊野公园、长岛庄园、石沙野生动物园、绿岛芦荡迷宫等景区，案例临水系，周边无大型污染型企业。案例地处长兴岛，岛内气候宜人。岛内无大专院校及图书馆等人文设施。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案例周边有美兰湖景区、闻道园、罗溪公园等景区，周边无大型污染型企业。案例周边有宝山净寺，无大专院校及图书馆等人文设施。自然及人文环境一般
	案例周边有长兴岛郊野公园、长岛庄园、石沙野生动物园、绿岛芦荡迷宫等景区，案例临水系，周边无大型污染型企业。案例地处长兴岛，岛内气候宜人。岛内无大专院校及图书馆等人文设施。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案例周边有飞虹公园、滨海公园、周边无大型污染型企业，南距海岸约2公里，自然环境较好，案例周边有金山科技馆等人文设施，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公共配套设施
	所在区域有元沙小学、上海市长兴中学、长兴镇社区卫生中心等配套设施，无大型购物中心，社区配套完善程度一般
	所在区域有上海市宝山区罗店中心校、上海市宝山区罗店医院等配套设施，无大型购物中心，社区配套完善程度一般
	所在区域有元沙小学、上海市长兴中学、长兴镇社区卫生中心等配套设施，无大型购物中心，社区配套完善程度一般
	所在区域有上海市金山小学、上海市金山区教育学院、欧富商业广场、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等配套，社区配套完善程度较好

	
	临街状况
	双面临街
	单面临街
	双面临街
	双面临街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
	城市次干道
	城市次干道
	城市次干道
	城市主干道

	实物状况
	宗地面积（m2）
	114854
	89155.3
	89802
	172497.7

	
	宗地形状
	较规则
	较规则
	较规则
	较规则

	
	临街宽度及深度
	较适宜
	较适宜
	较适宜
	较适宜

	
	宗地开发程度
	六通一平
	六通一平
	六通一平
	六通一平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各案例位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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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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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各比较因素条件指数确定。

（A）交易情况修正指数的确定

由于估价对象和各案例交易情况相同，均为正常交易，修正系数为100。

（B）市场状况调整

根据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网站公布的数据，2016年至2018年北京市土地市场交易价格持续上升，具体情况如下表：

2016年至2018年上海市地价增长率（住宅）一览表

	年度
	1季度
	2季度
	3季度
	4季度

	2016
	6.93
	6.87
	6.91
	5.46

	2017
	3.51
	3.38
	2.3
	0.96

	2018
	0.93
	——
	——
	——


单位：%

根据上述上海市地价变化水平，同时参考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具体情况，确定该地区土地地价平均季度增幅约为0.5%。估价对象价值时点为2018年4月，案例A、B、C交易时间分别为2017年1月、2016年5月、2017年9月。因此，估价对象及案例的调整系数为100、97.5、96、98.5。

（C）房地产状况调整

a.权益状况

（a）土地用途

由于估价对象和各案例用途相同，均为住宅用地，调整系数为100。

（b）土地使用年限

Ki＝ [1－1/(1+r) ni]/[ 1－1/(1+r) n ]

式中：

r--土地报酬率

i--比较案例序号

ni--比较案例i的宗地土地使用年限

n--估价对象的土地使用年限

各宗地使用年限指数为100×Ki。

估价对象土地使用年限为68.56年，土地报酬率为4.5%。依据上述公式，按估价对象各用途建筑面积分摊计算估价对象土地使用年限系数，则有：

K住宅＝0.997
K商业＝0.988
K车库＝0.993
K＝（0.997×129303.88+0.988×1443.06+0.993×58557.18）/189304.12＝0.996
案例土地使用年限均为法定最高出让年限，土地使用年限系数为1。则以估价对象为100，各案例土地使用年限调整系数为：

案例A＝100×1/0.996＝100（只保留整数位）

案例B＝100×1/0.996＝100

案例C＝100×1/0.996＝100

（c）容积率

估价对象容积率为1.5，案例容积率分别为1.5、1.5、2.2。本次容积率以1.0-2.0（含）为标准，每增加1.0为一区间相应向下进行调整，调整幅度为2%。则估价对象及案例A、B、C的容积率调整系数为100、100、98。
b.区位状况
区位状况等级说明表
	区位状况
	等级划分
	每等级向下调整幅度

	居住社区成熟度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3

	交通便捷度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3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3

	公共配套设施
	七通
	六通
	五通
	四通
	三通
	3

	基础设施水平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2

	临街状况
	多面临街
	双面临街
	单面临街
	不临街
	2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
	高速路
	快速路
	主干道
	次干道
	支路
	2


c.实物状况
实物状况等级说明表
	实物状况
	等级划分
	每等级向下调整幅度

	宗地面积（m2）
	15万（含）以上
	10万（含）-15万
	5万（含）-10万
	1万（含）-5万
	1万以下
	1

	宗地形状
	规则
	较规则
	不规则
	5

	临街宽度及深度
	适宜
	较适宜
	不适宜
	5

	宗地开发程度
	七通
	六通
	五通
	四通
	三通
	2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较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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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因素修正及调整
在各因素条件指数表的基础上，进行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及房地产状况调整，即估价对象的因素条件指数与比较实例的因素条件进行比较，得到各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计算得出估价对象楼面单价(见表2)：
表2：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情况
	100/
	97.5
	100/
	96
	100/
	98.5

	市场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容积率
	100/
	100
	100/
	100
	100/
	98

	区位状况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3
	100/
	100
	100/
	103

	
	交通便捷度
	100/
	103
	100/
	100
	100/
	103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100/
	97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3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临街状况
	100/
	98
	100/
	100
	100/
	100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
	100/
	100
	100/
	100
	100/
	102

	实物状况
	宗地面积（m2）
	100/
	99
	100/
	99
	100/
	101

	
	宗地形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临街宽度及深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宗地开发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销售价格（元/平方米）
	16942
	15957
	15789.59

	比较价值（元/平方米）
	17404 
	16790 
	14530 


D.估价对象的比较价值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熟地地上楼面单价＝（17404＋16790＋14530）÷3＝16241（元/平方米）
E.求取土地购买价格

土地购买价格

＝熟地地上楼面单价×地上可出让规划建筑面积

＝16241×130746.94÷10000
 =212346（万元）

G.估价对象土地购买价格

土地购买价格＝212346（万元）

2）取得税费

取得税费为契税、印花税，以土地购买价格为基数，税率为3.05%。则有：

取得税费＝212346×3.05%＝6477（万元）

3）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是政府向建设单位收取、专项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共用设施建设，包括城市道路、桥梁、公共交通、供水、燃气、污水处理、集中供热、园林、绿化、路灯、环境卫生等设施的建设。估价对象位于上海市崇明区长兴岛，根据《关于调整本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标准和使用范围的通知》[沪建交联（2011）405号]，估价对象应缴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标准为：430元/平方米，则有：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129303.88×430÷10000＝5560（万元）

    4）土地取得成本总额

土地取得成本为上述三项之和。则有：

土地取得成本＝212346＋6477＋5560＝218823（万元）

（2）土地开发成本

土地开发成本主要包含红线外市政基础建设费用，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对该区域土地开发市场进行调查的结果及土地使用权人提供的资料，估价对象供地条件为红线外“三通”（即通路、通电、通上水），根据土地使用权人介绍，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红线外基础设施将达到“六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结合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实际情况确定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为200元/平方米，则有：
土地开发成本＝195775.62×200÷10000＝3916（万元）

（3） 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是房地产开发商为组织和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的必要支出，主要包括人员工资、办公费、差旅费等，根据估价对象所处区域房地产开发市场的一般情况，并结合估价对象的实际情况，按照以上二项之和的2%计算。则有： 

管理费用＝（218823＋0）×2%＝4455（万元）

（4） 销售费用，按估价对象土地价值的2%计算，假设估价对象土地价值为V土。则有：

销售费用＝V土×2%（万元）

（5） 利息

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项目开发期为2.5年（土地开发期为0年，建设期为2.5年），估价对象已建工期为1年，项目已运行期为1年。土地取得成本项目开发期前一次投入，土地开发成本于土地开发期内均匀投入，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项目开发期内均匀投入。利息率取1～3（含）年期银行贷款利率4.75%，以单利计息。则有：

利息＝218823×4.75%×（0＋1）＋0×4.75%×（0÷2＋1）＋（4455＋V土×2%）×4.75%×1÷2

＝10685＋0.0005×V土（万元）

（6）投资利润

开发利润是指房地产开发商投资房地产开发项目应取得的资金报酬及承担风险补偿。以当地房地产开发的一般水平为基础，并参考项目所在区域房地产营利水平的具体情况确定。根据评估专业人员的调查以及查阅相关资料，房地产开发利润受开发环境、政策等众多因素影响，项目开发周期长，开发价值相对较高，而且，近年来上海市居住、综合等各用途开发利润率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估价对象所在项目为大型综合项目，且属于上海市热点开发区域，周边同类、同体量项目的开发利润经调查可知，利润率一般在10%~30%之间，计算基数为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依前述测算，综合利润率为16%。按照开发进度计算，则有：

利润＝（218823＋3916＋4455＋V土×2%）16%÷2.5＝14540＋V土×0.0013（万元）

（7）销售税费

销售税费主要包括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附加。由于增值税的计税销售额为不含税销售额，故以估价对象土地价值（V土）扣除增值税税额为基数，税率为5.6 %。则有：

销售税费＝V土×5.6%÷（1＋5%）＝V土×0.0533（万元）

（8）估价对象土地价值

土地价值为前述七项之和。则有：

土地价值（V土）

＝218823＋3916＋4455＋V土×2%＋（10685＋0.0005×V土）

＋（14540＋V土×0.0013）＋V土×0.0533
＝272915（万元）      

2.求取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

（1） 建造成本

1）建安费用

本次评估参考现行上海市工程概预算定额以及同类建筑的建安水平，同时考虑估价对象建筑结构、设备与装修标准等，综合确定建安费用为3283元/平方米，估价对象工程形象进度为27.3%。则有：

建安费用

＝3283×193822.88×27.3%
＝17387（万元）

2）勘查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勘查设计和前期工程费是指市场调研、可行性研究、项目策划、工程勘察、环境影响评价、交通影响评价、规划及建筑设计、建设工程招标、临时水、电、路、场地平整及临时用房等开发项目前期工作的必要支出，根据估价对象所处区域的一般情况，并结合估价对象的实际情况，按建安费用的3%取费。则有：

勘查设计和前期工程费＝17387×3%＝522（万元）

3）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是指城市规划要求居住项目需配套建设的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社区服务、市政公用等非营利性设施的建设费用，根据估价对象所处区域的一般情况，并结合估价对象的实际情况，按住宅用房建安费用的5%取费。则有：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12526×5%＝626（万元）

4）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是指包括城市规划要求配套的道路、给排水、电力、电信、燃气、热力等设施的建设费用；估价对象红线内基础设施为 “三通”，结合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实际情况，基础设施建设费按200元/平方米计取，按照估价对象工程形象进度计算。则有：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195775.62×200÷10000＝1069（万元）

5）相关税费

其他税费主要包括有关税收和地方政府或其他有关部门收取的费用，如工程监理费、竣工验收费、绿化建设费、人防工程费等；根据估价对象所处区域的一般情况，并结合估价对象的实际情况，按建安费用的1.5%取费。则有：

相关税费＝17387×1.5%＝261（万元）

6）建造成本

建造成本为上述五项之和。则有：

建造成本＝17387＋522＋626＋1069＋261＝19865（万元）

（2）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是房地产开发商为组织和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的必要支出，主要包括人员工资、办公费、差旅费等，根据估价对象所处区域房地产开发市场的一般情况，并结合估价对象的实际情况，按照建造成本的2%计算。则有：

管理费用＝17387×2%＝397（万元）

（3）销售费用

假设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为V建，按照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的2%计算。则有：

销售费用＝V建×2%（万元）

（4）贷款利息

建筑物已建工期为1年，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利息率取1～3（含）年期银行贷款利率4.75%，以单利计息。则有：

利息＝（19865+397＋V建×2%）×4.75%×1÷2＝475＋V建×0.0005（万元）

（5）投资利润

依前述，本次评估取项目利润率为16%，计算基数为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则有：

利润＝（19865+397＋V建×2%）×16%＝3242＋V建×0.0032（万元）

（6）销售税费

销售税费主要包括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附加。由于增值税的计税销售额为不含税销售额，故以估价对象建筑物价值（V建）扣除增值税税额为基数，税率为5.6%。则有：

销售税费＝V建×5.6%÷（1＋5%）＝V建×0.0533（万元）

（7）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

在建工程重置价值为上述六项之和。则有：

在建工程重置价值（V建）

＝19865＋397＋V建×2%＋（475＋V建×0.0005）＋（3242＋V建×0.0032）＋V建×0.0533
＝25979（万元）

3.成本价值

成本价值为土地价值与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之和。则有：

成本价值＝272915＋25979＝298894（万元）
（转下页）
（二） 假设开发法
1.开发完成后的房地产价值

（1）高层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价值

估价对象高层住宅开发完成后价值采用比较法求取。

（1）比较法求取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房地产价值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所掌握的市场资料，采用房地产交易中的替代原则，选取与估价对象类似用途的案例，并分别进行交易情况、市场状况、房地产状况（权益、区位、实物）的修正和调整。

（转下页）

表3：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泰禾上海大城小院
	御岛财富公馆
	同润蓝美俊庭
	尚景丽园

	
	崇明区长兴镇14街坊82/4丘
	崇明区长兴岛凤荣路
	浦东新区大团镇南芦公路989弄
	浦东康桥镇梓营路155弄

	交易时间
	2018年4月12日
	100
	2018年4月12日
	100
	2018年4月12日
	100
	2018年4月12日
	100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容积率
	1.5
	100
	1.2
	100
	1.8
	100
	1.91
	100

	区位状况
	居住社区成熟度
	周边有凤辰乐苑、凤凰花苑、御岛财富公馆等居住项目，全部集中于估价对象东侧，估价对象西侧及北侧为农业用地，南侧为先进村。估价对象居住社区成熟度较差
	100
	周边有凤辰乐苑、凤凰花苑、大华凤凰佳苑、鹭岛华庭东苑、鹭岛华庭西苑等居住项目，居住社区成熟度较好
	104
	周边有永晖花苑、金玉佳苑、名帝家园等居住社区，成熟度一般
	102
	案例周边有海通花苑、小上海新城、绿地东上海、菱翔苑等居住项目。估价对象居住社区成熟度较好
	104

	
	交通便捷度
	估价对象东临次干道—凤凰公路，距主干道—潘园公路约300米；距G40沪陕高速约2.5公里，经上海长江隧道约20分钟可达上海绕城高速；经距公交车长兴2路“凤凰公路凤滨公路”站约300米；估价对象周边没有大型停车场，交通便捷度一般
	100
	南临次干道—江南大道，距主干道—潘园公路约300米；距G40沪陕高速约2.5公里；经距公交车长兴2路“凤凰公路凤滨公路”站约300米；周边没有大型停车场，只有路侧停车位，停车方便程度一般。交通便捷度一般
	100
	临主干道—南芦公路，距沪芦高速约1公里，周边有大泥专线;龙临专线;南闵专线;浦东23路等公交线路，周边无大型停车场，停车方便程度一般。交通便捷度一般
	100
	浦江5路、万周专线、975路、1001路、龙大专线、浦卫线、周康10路等公共交通，南邻次干道—上南路，区域道路密集程度较高，交通便捷度一般
	100

	区位状况
	公共配套设施
	所在区域有元沙小学、上海市长兴中学、长兴镇社区卫生中心等配套设施，无大型购物中心，社区配套完善程度一般
	100
	周边有元沙小学、上海市长兴中学、长兴镇社区卫生中心等配套设施，无大型购物中心，社区配套完善程度一般
	100
	周边有上海市浦东新区向阳小学、上海市大团中学，大团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无大型购物中心，社区配套完善程度较差
	98
	周边有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小学、周浦第二小学、尚德实验学校；周浦万达广场；周浦医院；社区配套完善程度较好
	102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一平
	100
	六通一平
	100
	六通一平
	100
	六通一平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估价对象周边有长兴岛郊野公园、长岛庄园、石沙野生动物园、绿岛芦荡迷宫等景区，案例临水系，周边无大型污染型企业。案例地处长兴岛，岛内气候宜人。岛内无大专院校及图书馆等人文设施。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100
	周边有长兴岛郊野公园、长岛庄园、石沙野生动物园、绿岛芦荡迷宫等景区，案例临水系，周边无大型污染型企业。案例地处长兴岛，岛内气候宜人。岛内无大专院校及图书馆等人文设施。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100
	周边有金团公园、北侧临水系、内无大专院校；有大团镇图书馆等人文设施。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100
	周边有周浦公园、海鲨生态农庄世博观光农庄、苏民草莓采摘园等休闲游乐场所，案例临水系，距上海迪士尼度假区10公里。案例周边有洗心堂基督教会、上海中医药大学产学研基地等文化场所；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较好
	100

	实物状况
	建筑类型
	高板
	100
	高板
	100
	高板
	100
	高板
	100

	
	项目建筑规模
	170000
	100
	70000
	96
	165000
	100
	30000
	94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建筑品质
	高档
	100
	高档
	100
	高档
	100
	高档
	100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表4：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市场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容积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位状况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4
	100/
	102
	100/
	104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98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实物状况
	建筑类型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项目建筑规模
	100/
	96
	100/
	100
	100/
	94

	
	建筑结构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建筑品质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部分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销售价格（元/平方米）
	33000
	34000
	38000

	比较价值（元/平方米）
	33053
	34014
	38109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33053＋34014＋38109）÷3＝35059（元/平方米）
比较价值＝35059×41267.42÷10000＝144679（万元）
（2）叠拼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价值

估价对象叠拼住宅开发完成后价值采用比较法求取。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所掌握的市场资料，采用房地产交易中的替代原则，选取与估价对象类似用途的案例，并分别进行交易情况、市场状况、房地产状况（权益、区位、实物）的修正和调整。

（转下页）

表5：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G
	案例：E
	案例：H

	
	泰禾上海大城小院
	禹洲东滩雍禧
	同润蓝美俊庭
	天和湖滨艺墅

	
	崇明区长兴镇14街坊82/4丘
	浦东新区陈家镇北陈公路1568号
	浦东新区大团镇南芦公路989弄
	浦东新区东亭路425号

	交易时间
	2018年4月12日
	100
	2018年4月12日
	100
	2018年4月12日
	100
	2018年4月12日
	100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容积率
	1.5
	100
	1.1
	100
	1.8
	100
	1.2
	100

	区位状况
	居住社区成熟度
	周边有凤辰乐苑、凤凰花苑、御岛财富公馆等居住项目，全部集中于估价对象东侧，估价对象西侧及北侧为农业用地，南侧为先进村。估价对象居住社区成熟度较差
	100
	周边有凤辰乐苑、凤凰花苑、大华凤凰佳苑、鹭岛华庭东苑、鹭岛华庭西苑等居住项目，居住社区成熟度较好
	104
	周边有永晖花苑、金玉佳苑、名帝家园等居住社区，成熟度一般
	102
	案例周边有临空商务别墅、晨阳小区、东都豪苑居住项目。估价对象居住社区成熟度较好
	104

	
	交通便捷度
	估价对象东临次干道—凤凰公路，距主干道—潘园公路约300米；距G40沪陕高速约2.5公里，经上海长江隧道约20分钟可达上海绕城高速；经距公交车长兴2路“凤凰公路凤滨公路”站约300米；估价对象周边没有大型停车场，交通便捷度一般
	100
	南临次干道—北陈公路，距主干道—陈海公路约300米；距G40沪陕高速约2.5公里；经距公交陈彷公路218 “东滩大道北陈公路”站约300米；周边没有大型停车场，只有路侧停车位，停车方便程度一般。交通便捷度一般
	100
	临主干道—南芦公路，距沪芦高速约1公里，周边有大泥专线;龙临专线;南闵专线;浦东23路等公交线路，周边无大型停车场，停车方便程度一般。交通便捷度一般
	100
	1005路（东亭路晚霞路站），祝桥3路（东亭路晚霞路站)、公交1005路; 龙临专线; 浦东24路; 浦东28路; 浦东3路; 施崂专线（川南奉公路晨阳路站）等公共交通，西邻之路—东亭路路，区域道路密集程度一般，交通便捷度一般
	100

	区位状况
	公共配套设施
	所在区域有元沙小学、上海市长兴中学、长兴镇社区卫生中心等配套设施，无大型购物中心，社区配套完善程度一般
	100
	周边有崇明县陈家镇小学、上海市崇东中学、陈家镇社区卫生中心等配套设施，无大型购物中心，社区配套完善程度一般
	100
	周边有上海市浦东新区向阳小学、上海市大团中学，大团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无大型购物中心，社区配套完善程度较差
	98
	周边有上海市浦东新区晨阳小学、江镇中学；东方现代商业广场；浦东新区江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配套完善程度较好
	102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一平
	100
	六通一平
	100
	六通一平
	100
	六通一平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估价对象周边有长兴岛郊野公园、长岛庄园、石沙野生动物园、绿岛芦荡迷宫等景区，案例临水系，周边无大型污染型企业。案例地处长兴岛，岛内气候宜人。岛内无大专院校及图书馆等人文设施。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100
	周边有长兴岛郊野公园、长岛庄园、石沙野生动物园、绿岛芦荡迷宫等景区，案例临水系，周边无大型污染型企业。案例地处长兴岛，岛内气候宜人。岛内无大专院校，有仁勇图书馆等人文设施。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100
	周边有金团公园、北侧临水系、内无大专院校；有大团镇图书馆等人文设施。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100
	周边有上海地质科普公园、江镇市民广场公园等休闲游乐场所，案例临水系，距上海迪士尼度假区8公里。案例周边有一兆韦德健身会所、上海开放大学浦东东校施湾教学点等文化场所；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较好
	100

	实物状况
	建筑类型
	叠拼
	100
	叠拼
	100
	叠拼
	100
	叠拼
	100

	
	项目建筑规模
	170000
	100
	54000
	96
	165000
	100
	258136
	104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建筑品质
	高档
	100
	高档
	100
	高档
	100
	高档
	100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表6：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G
	案例：E
	案例：H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市场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容积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位状况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4
	100/
	102
	100/
	104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98
	100/
	102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实物状况
	建筑类型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项目建筑规模
	100/
	96
	100/
	100
	100/
	104

	
	建筑结构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建筑品质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部分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销售价格（元/平方米）
	36000
	35000
	38000

	比较价值（元/平方米）
	36058
	35014
	34444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36058＋35014＋34444）÷3＝35172（元/平方米）
比较价值＝35172×27150.61÷10000＝95494（万元）
（3）联排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价值

估价对象叠拼住宅开发完成后价值采用比较法求取。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所掌握的市场资料，采用房地产交易中的替代原则，选取与估价对象类似用途的案例，并分别进行交易情况、市场状况、房地产状况（权益、区位、实物）的修正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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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G
	案例：E
	案例：H

	
	泰禾上海大城小院
	禹洲东滩雍禧
	同润蓝美俊庭
	天和湖滨艺墅

	
	崇明区长兴镇14街坊82/4丘
	浦东新区陈家镇北陈公路1568号
	浦东新区大团镇南芦公路989弄
	浦东新区东亭路425号

	交易时间
	2018年4月12日
	100
	2018年4月12日
	100
	2018年4月12日
	100
	2018年4月12日
	100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容积率
	1.5
	100
	1.1
	100
	1.8
	100
	1.2
	100

	区位状况
	居住社区成熟度
	周边有凤辰乐苑、凤凰花苑、御岛财富公馆等居住项目，全部集中于估价对象东侧，估价对象西侧及北侧为农业用地，南侧为先进村。估价对象居住社区成熟度较差
	100
	周边有凤辰乐苑、凤凰花苑、大华凤凰佳苑、鹭岛华庭东苑、鹭岛华庭西苑等居住项目，居住社区成熟度较好
	104
	周边有永晖花苑、金玉佳苑、名帝家园等居住社区，成熟度一般
	102
	案例周边有临空商务别墅、晨阳小区、东都豪苑居住项目。估价对象居住社区成熟度较好
	104

	
	交通便捷度
	估价对象东临次干道—凤凰公路，距主干道—潘园公路约300米；距G40沪陕高速约2.5公里，经上海长江隧道约20分钟可达上海绕城高速；经距公交车长兴2路“凤凰公路凤滨公路”站约300米；估价对象周边没有大型停车场，交通便捷度一般
	100
	南临次干道—北陈公路，距主干道—陈海公路约300米；距G40沪陕高速约2.5公里；经距公交陈彷公路218 “东滩大道北陈公路”站约300米；周边没有大型停车场，只有路侧停车位，停车方便程度一般。交通便捷度一般
	100
	临主干道—南芦公路，距沪芦高速约1公里，周边有大泥专线;龙临专线;南闵专线;浦东23路等公交线路，周边无大型停车场，停车方便程度一般。交通便捷度一般
	100
	1005路（东亭路晚霞路站），祝桥3路（东亭路晚霞路站)、公交1005路; 龙临专线; 浦东24路; 浦东28路; 浦东3路; 施崂专线（川南奉公路晨阳路站）等公共交通，西邻之路—东亭路路，区域道路密集程度一般，交通便捷度一般
	100

	区位状况
	公共配套设施
	所在区域有元沙小学、上海市长兴中学、长兴镇社区卫生中心等配套设施，无大型购物中心，社区配套完善程度一般
	100
	周边有崇明县陈家镇小学、上海市崇东中学、陈家镇社区卫生中心等配套设施，无大型购物中心，社区配套完善程度一般
	100
	周边有上海市浦东新区向阳小学、上海市大团中学，大团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无大型购物中心，社区配套完善程度较差
	98
	周边有上海市浦东新区晨阳小学、江镇中学；东方现代商业广场；浦东新区江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配套完善程度较好
	102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一平
	100
	六通一平
	100
	六通一平
	100
	六通一平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估价对象周边有长兴岛郊野公园、长岛庄园、石沙野生动物园、绿岛芦荡迷宫等景区，案例临水系，周边无大型污染型企业。案例地处长兴岛，岛内气候宜人。岛内无大专院校及图书馆等人文设施。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100
	周边有长兴岛郊野公园、长岛庄园、石沙野生动物园、绿岛芦荡迷宫等景区，案例临水系，周边无大型污染型企业。案例地处长兴岛，岛内气候宜人。岛内无大专院校，有仁勇图书馆等人文设施。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100
	周边有金团公园、北侧临水系、内无大专院校；有大团镇图书馆等人文设施。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100
	周边有上海地质科普公园、江镇市民广场公园等休闲游乐场所，案例临水系，距上海迪士尼度假区8公里。案例周边有一兆韦德健身会所、上海开放大学浦东东校施湾教学点等文化场所；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较好
	100

	实物状况
	建筑类型
	叠拼
	100
	叠拼
	100
	叠拼
	100
	叠拼
	100

	
	项目建筑规模
	170000
	100
	54000
	96
	165000
	100
	258136
	104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建筑品质
	高档
	100
	高档
	100
	高档
	100
	高档
	100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表6：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G
	案例：E
	案例：H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市场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容积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位状况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4
	100/
	102
	100/
	104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98
	100/
	102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实物状况
	建筑类型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项目建筑规模
	100/
	96
	100/
	100
	100/
	104

	
	建筑结构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建筑品质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部分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销售价格（元/平方米）
	40000
	40000
	45000

	比较价值（元/平方米）
	40064
	40016
	40789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40064＋40016＋40789）÷3＝40290（元/平方米）
比较价值＝40290×52208.59÷10000＝210348（万元）
（4）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价值
估价对象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价值采用收益法求取。

1）租金收入通过对上海市崇明区商业用房租赁市场的调查，评估专业人员选取近期同一供需圈内邻近地区的三个租赁案例进行比较。

	项目名称/位置
	面积（㎡）
	租金（元/㎡.天）
	用途
	交易日期

	崇明城桥镇新崇南路
	143
	5
	商业
	2018-4

	御岛财富公馆
	156
	6.5
	商业
	2018-4

	长兴壹街区
	87
	6
	商业
	2018-4


本次评估采用房地产交易中的替代原则，选取与估价对象类似用途的案例，并分别进行交易情况、市场状况、房地产状况（权益、区位、实物）的修正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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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I
	案例：J
	案例：K
	修正幅度系数

	
	泰禾上海大城小院
	
	崇明城桥镇新崇南路
	
	御岛财富公馆
	
	长兴壹街区
	
	

	交易时间
	2018-4
	100
	2018-4
	100
	2018-4
	100
	2018-4
	100
	2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5

	权益状况
	用途
	商业
	100
	商业
	100
	商业
	100
	商业
	100
	5

	
	土地使用年限（年）
	30-40
	100
	30-40
	100
	30-40
	100
	30-40
	100
	5

	区位状况
	商业繁华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5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3

	
	公用设施及基础设施水平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3

	
	自然及人文环境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2

	实物状况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2

	
	楼层
	1层
	100
	1-2层
	90
	1层
	100
	1层
	100
	10

	
	层高
	标准
	100
	标准
	100
	标准
	100
	标准
	100
	5

	
	是否可餐饮
	否
	100
	否
	100
	否
	100
	否
	100
	10

	成交单价
	——
	5
	6.5
	6
	——

	比较价值
	6
	5.5
	6.5
	6
	——

	估价对象商业用房的比较价值
	6
	——


单位：元/平方米·天
综上，本次评估确定估价对象租金水平平均为6元/天·平方米。

2）测算过程
	序号
	项目
	数额（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284
	
	
	

	（A）
	租金收入
	284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天）
	6

	
	
	
	
	建筑面积（㎡）
	1443.06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0.0%

	B
	建筑物现值
	686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成新度
	成新度（%）
	100%

	（A）
	建造成本
	442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13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30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3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0%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7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200

	e
	相关税费
	492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B）
	管理费用
	10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C）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2.0%

	（D）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30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2.5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2 V建
	
	利息（%）
	4.75%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100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0%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4 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33 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6%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686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68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50.1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两税两费
	15.15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60%

	b
	房产税
	34.08
	房产原值×（1-30%）×费率
	费率（%）
	12.0%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0.86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2

	
	
	
	
	土地面积（㎡）
	718.64

	（B）
	维修费
	10.3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维修费率
	费率（%）
	1.50%

	（C）
	保险费
	1.4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200%

	（D）
	管理费用
	5.7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2.0%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216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收益价值
	471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6.0%

	
	
	
	
	收益年期(n)
	37.04 

	
	
	
	
	年增长比率(g)
	3.0%

	F
	单价(元/平方米)
	32667
	房地产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443.06


注：估价对象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8.54年。估价对象拟建建筑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另外，考虑到估价对象尚未竣工，本次评估估价对象收益年限按剩余土地使用年限（38.54年）扣减续建工期（1.5年）确定为37.04年。
（5）地下车库用房开发完成后价值

估价对象地下车库用房开发完成后价值采用收益法求取。

1）租金收入通过对上海市崇明区地下车库用房租赁市场的调查，评估专业人员选取近期同一供需圈内邻近地区的三个租赁案例进行比较。
	项目位置
	楼层
	出租面积（㎡）
	租金（元/月）

	御岛财富公馆
	-1
	35
	600

	同润蓝美俊庭
	-1
	40
	600

	碧桂园浦东星作
	-1
	40
	600


综上，结合估价对象自身情况，确定其租金水平平均为600元/月。

（转下页）
2）测算过程
	序号
	项目
	数额（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1225
	
	
	

	（A）
	租金收入
	1225
	租金×个数×月数×（1-空置率）
	租金（元/个·月）
	600

	
	
	
	
	个数
	1890

	
	
	
	
	月
	12

	
	
	
	
	空置率（%）
	10.0%

	B
	建筑物现值
	20264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成新度
	成新度（%）
	100%

	（A）
	建造成本
	14988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450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25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1199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0%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225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200

	e
	相关税费
	16862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B）
	管理费用
	337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C）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2.0%

	（D）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1027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2.5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2 V建
	
	利息（%）
	4.75%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516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3.0%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06 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33 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6%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20264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616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247.3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两税两费
	65.33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60%

	b
	房产税
	147
	房产原值×（1-30%）×费率
	费率（%）
	12.0%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34.99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2

	
	
	
	
	土地面积（㎡）
	29161.08

	（B）
	维修费
	304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维修费率
	费率（%）
	1.50%

	（C）
	保险费
	40.5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200%

	（D）
	管理费用
	24.5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2.0%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609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收益价值
	13841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5.5%

	
	
	
	
	收益年期(n)
	47.04

	
	
	
	
	年增长比率(g)
	2.0%

	F
	单价(元/平方米)
	2364
	房地产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58557.18


注：估价对象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48.54年。估价对象拟建建筑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另外，考虑到估价对象尚未竣工，本次评估估价对象收益年限按剩余土地使用年限（48.54年）扣减续建工期（1.5年）确定为47.04年。
（6）开发完成后房地产价值

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房地产价值为前述五项之和。则有：

总额＝144679＋95494＋210348＋4714＋13841＝469076（万元）

2.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

（1）建设成本

1）续建建安费用

本次评估参考现行上海市工程概预算定额以及同类建筑的建安水平，同时考虑估价对象建筑结构、设备与装修标准等，综合确定建安费用为3283元/平方米，在建建筑物工程形象进度为27.3%。则有：

总额＝195775.62×3283×（1-27.3%）＝46248（万元）

2）勘查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勘查设计和前期工程费是指市场调研、可行性研究、项目策划、工程勘察、环境影响评价、交通影响评价、规划及建筑设计、建设工程招标、临时水、电、路、场地平整及临时用房等开发项目前期工作的必要支出。根据估价对象所处区域的一般情况，并结合估价对象的实际情况，按建安费用的3%取费。则有：

勘查设计和前期工程费＝46248×3%＝1387（万元）

3）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是指城市规划要求居住项目需配套建设的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社区服务、市政公用等非营利性设施的建设费用。根据估价对象所处区域的一般情况，并结合估价对象的实际情况，按住宅用房建安费用的5%，并结合工程形象进度计取。则有：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34907×5%＝1745（万元）

4）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是指包括城市规划要求配套的道路、给排水、电力、电信、燃气、热力等设施的建设费用；估价对象未来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将达到“六通”，结合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实际情况确定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为200元/平方米，按照估价对象工程形象进度计算。则有：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195775.62×200×（1-27.3%）÷10000＝2847（万元）

5）红线外基础设施建设费

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估价对象供地条件为红线外“三通”（即通路、通电、通信、通上水、通下水）。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红线外基础设施达“六通”（即通路、通电、通信、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结合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实际情况，综合确定红线外基础设施从“三通”建设至“六通”的费用为200元/平方米。则有：
红线外基础设施建设费＝195775.62×200÷10000＝3916（万元）

6）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是政府向建设单位收取、专项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共用设施建设，包括城市道路、桥梁、公共交通、供水、燃气、污水处理、集中供热、园林、绿化、路灯、环境卫生等设施的建设。估价对象位于上海市崇明区长兴岛，根据《关于调整本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标准和使用范围的通知》[沪建交联（2011）405号]，估价对象应缴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标准为：430元/平方米，则有：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129303.88×430÷10000＝5560（万元）

7）相关税费

其他税费主要包括有关税收和地方政府或其他有关部门收取的费用，如工程监理费、竣工验收费、绿化建设费、人防工程费等；根据估价对象所处区域的一般情况，并结合估价对象的实际情况，按建安费用的1.5%取费。则有：

相关税费＝46248×1.5%＝694（万元）

8）建设成本

建设成本为前述七项之和。则有：

建设成本＝46248＋1387＋1745＋2847＋3916＋5560＋694＝58481（万元）

（2）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是房地产开发商为组织和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的必要支出，主要包括人员工资、办公费、差旅费等。根据估价对象所处区域房地产开发市场的一般情况，并结合估价对象的实际情况，按照续建成本的2%计算。则有：

管理费用＝58481×2%＝1170（万元）

（3）销售费用

销售费用按照销售收入的2%再乘以续建形象进度计算。则有：

销售费用＝469076×2%×（1-27.3%）＝6820（万元）

（4）取得税费

假设估价对象开发价值为V，买方购买估价对象税费主要为契税、印花税，税率为3.05%。由于计税销售额为不含税销售额，故以估价对象开发价值扣除增值税税额为基数计缴。则有：

取得税费＝V÷（1＋5%）×3.05%＝V×0.029（万元）

（5）贷款利息

估价对象项目开发期为2.5年，建筑物续建工期为1.5年。估价对象价值及买方购买估价对象税费在价值时点一次性付清，续建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续建工期内均匀投入。取1～3（含）年期固定资产贷款年利息率4.765%，采用复利计息。则有：

利息

＝ （V + V×0.029）×[（1＋4.75%）^1.5-1] +（58481＋1170＋6820＋V×0.029）×[（1＋4.75%）^（1.5÷2）-1]

＝2354＋V×0.0742（万元）

（6）开发利润

开发利润是指房地产开发商投资房地产开发项目应取得的资金报酬及承担风险补偿。以当地房地产开发的一般水平为基础，并参考项目所在区域房地产营利水平的具体情况确定。根据评估专业人员的调查以及查阅相关资料，房地产开发利润受开发环境、政策等众多因素影响，项目开发周期长，开发价值相对较高，而且，近年来上海市居住、综合等各用途开发利润率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估价对象所在项目为大型综合项目，且属于上海市热点开发区域，周边同类、同体量项目的开发利润经调查可知，利润率一般在10%~30%之间，计算基数为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依前述测算，综合利润率为16%。按照开发进度计算，则有：

利润＝（V＋V×0.029）×16%×1.5÷2.5＋（58481＋1170＋6820＋V×0.029）×16%
＝10635＋V×0.0988（万元）

（7）销售税费

国家规定的相关销售税费包括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附加。由于增值税的计税销售额为不含税销售额，故以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房地产价值扣除增值税税额为基数计缴，税率为5.6%（其中增值税征收率为5%，附加税费为0.6%）。则有：

销售税费＝469076÷（1＋5%）×5.6%＝25017（万元）

3.求取估价对象开发价值

估价对象开发价值（V）

＝开发完成后房地产价值-建设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取得税费-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469076-58481-1170-6820-V×0.029-（2354＋V×0.0742）-（10635＋V×0.0988）-25017
＝303327（万元）
六、估价结果确定

（一）房地产总价

综合分析以上两种方法测算的结果，采用加权算术平均法求取估价对象的房地产价值。各方法权重确定详见下表：
权重确定打分评价体系

	评价因素
	标准分值
	打分考虑因素
	估价对象

	
	
	
	比较法
	假设开发法

	估价方法的代表性
	25
	1.估价方法选取分析充分、合理，取20～25分；
	20
	20

	
	
	2.估价方法选取分析较充分、合理，取10～19分；
	
	

	
	
	3.估价方法选取分析较不充分，取0～9分；
	
	

	估价方法所要求的估价资料的完整性
	15
	1.估价资料完整，来源依据充分，取10～15分；
	10
	10

	
	
	2.估价资料有欠缺，来源依据较不充分，取0～9分；
	
	

	参数选取的客观性
	15
	1.参数从市场上获取，或从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上获取，取10～15分；
	10
	10

	
	
	2.部分参数为自行分析取得，理由较充分，取0～9分；
	
	

	参数确定的时效性
	15
	1.参数在规定的时效范围内，且距价值时点未超过1年，取10～15分；
	10
	10

	
	
	2.参数在规定的时效范围内，但距价值时点超过1年，取0～9分；
	
	

	估价结果的现势性
	30
	1、估价结果与同类用途房地产市场价格水平一致，且考虑了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取20～30分；
	25
	25

	
	
	2.估价结果与同类用途房地产价格水平基本一致，且适当考虑了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取10～19分；
	
	

	
	
	3.估价结果与同类用途房地产价格水平有一定差距，且适当考虑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取0～9分；
	
	

	分值
	75
	75

	权重
	50%
	50%


则有：
房地产价值＝298894×50%＋303327×50%＝301111（万元）
房地产楼面单价＝301111×10000÷195775.62＝15380（元/平方米）

（二）房地产抵押价值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抵押价值”是指估价对象房地产在价值时点的市场价值，等于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利下的市场价值减去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本次估价的“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是指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价值”减去估价师于价值时点所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发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筑工程款，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如下：
（1）根据《不动产登记证明》[沪（2017）崇字不动产证明第20000743号]（复印件），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设定抵押：权利人为大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被担保债权数额：70000万元。由于本次评估为同一抵押权人的续贷房地产抵押估价，故未将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70000万元）作为法定优先受偿款予以扣减。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抵押权。

（2）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002016003212]及附件以及相关款项支付凭证，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委托人依据合同已缴纳全部土地成交价款及契税。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沪长兴建（2017）FA31004120174273号]及附件附图、《房屋土地权属调查报告书》[成果号：201720445904]，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未超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的约定，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需补缴政府土地收益。

（3）根据《工程款支付情况说明》，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不存在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则：

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
＝房地产价值－估价师所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301111－0
＝301111（万元）

（三）估价结果确定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抵押贷款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结果表-1（房地产价值）
	估价方法

估价对象及结果
	成本法
	假设开发法

	测算结果
	总价
	298894
	303327

	
	单价
	15267
	15494

	评估价值
	总价
	301111

	
	大写金额
	叁拾亿壹仟壹佰壹拾壹万元整

	
	单价
	15381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结果表-2（房地产抵押价值）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14街坊82/4丘泰禾上海大城小院项目（部分）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1.房地产价值
	总价
	301111

	
	大写金额
	叁拾亿壹仟壹佰壹拾壹万元整

	
	单价
	15381

	2.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大写金额
	零元整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70000（续贷，未扣减）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3.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
	总价
	301111

	
	大写金额
	叁拾亿壹仟壹佰壹拾壹万元整

	
	单价
	15381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转下页）

结果表-3
	项目名称
	规划建筑面积
	分摊土地面积
	房地产价值

	
	
	
	总 价
	楼面单价

	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14街坊82/4丘泰禾上海大城小院项目（部分）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195775.62
	95221.95
	301111
	15380

	大写金额
	叁拾亿壹仟壹佰壹拾壹万元整

	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0

	大写金额
	零元整

	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
	301111

	大写金额
	叁拾亿壹仟壹佰壹拾壹万元整


单位：平方米、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转下页）

变现能力分析与风险提示

一、变现能力分析

所谓变现能力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在没有过多损失的条件下，将抵押房地产转换为现金的可能性。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影响房地产变现能力的因素分析：
	影响变现能力的因素
	因素分析

	通用性
	通用性，即是否常见、是否普遍使用。通常情况下，通用性越差的房地产，如用途越专业化的房地产，使用者的范围越窄，越不容易找到买者，变现能力会越弱。估价对象为住宅、商业、地下车库用房，通用性好。

	独立使用性
	独立使用性，即能否单独地使用而不受限制。估价对象为在建建筑物，独立使用性弱。

	可分割转让性
	可分割转让性，是指在物理上、经济上是否可以分离开来使用。估价对象为在建建筑物，估价对象不可分割转让，变现能力较弱。

	开发程度
	开发程度越低的房地产，不确定因素越多，变现能力会越弱。估价对象为在建建筑物，在建建筑物一般比现房的变现能力弱。

	区位
	所处位置越偏僻、越不成熟区域的房地产，变现能力会越弱。估价对象位于上海市崇明区长兴岛，区位情况一般，变现能力一般。

	价值大小
	价值越大的房地产，购买所需要的资金越多，越不容易找到买者，变现能力会越弱。估价对象规模较大，价值量较大，变形能力较弱。

	房地产市场状况
	房地产市场越不景气，出售房地产会越困难，变现能力就越弱。估价对象位于上海市，房地产市场景气程度较好，变现能力较好。


（二）处置房地产时，其变现的时间长短以及费用、税金的种类、数额和清偿顺序与处置方式和营销策略等因素有关。一般说来，以拍卖方式处置房地产时，变现时间较短，变现价格一般较低，变现成本较高。 处置房地产过程中需要支付拍卖费用、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等税费。变现所得金额依法应按下列顺序清偿：
1.支付处分抵押房地产的费用（如律师费、诉讼费、执行费、诉讼保全费、评估费、拍卖佣金）；
2.扣除抵押房地产应缴纳的税费（如增值税及附加、印花税、土地增值税、个人所得税（不动产权利人为个人））；
3.偿还抵押权人债权本息及支付违约金，当同一估价对象设定两个以上抵押权时，以抵押登记的先后顺序受偿；
4.赔偿由债务人违反合同而对抵押权人造成的损害；
5.剩余金额交还抵押人。

（三）假定在价值时点拍卖或者变卖估价对象时，因存在短期内强制处分、潜在购买群体受到限制及心理排斥等因素的影响，最可能实现的价格一般比公开市场价格要低，成交价格与市场价值存在一定的差距。

总结归纳前述重点内容。综合以上分析，估价对象通用性好；独立使用性弱；不可分割转让；估价对象为在建建筑物，开发程度较低；规模较大，价值量较大；房地产市场景气程度较好；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估价对象具有一定的变现能力。
二、风险提示

（一）估价对象状况（如区域规划、交通条件、使用状况等）变化、房地产市场状况变化、国家宏观政策和经济形势变化以及房地产相关税费和银行利率的调整等因素均可能导致估价对象的抵押价值减损。

（二）报告使用者应合理使用评估价值

1.金融机构应在评估专业人员调查的基础上，更加详尽的了解抵押物产权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完整性，同时关注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出具后至抵押登记之间,是否会出现法定优先受偿权利。

2.金融机构应在内控制度中根据本身对信贷风险的认识、调控手段和市场策略，综合考虑借款人的资信状况、偿债能力、贷款期限以及抵押物的变现能力、变现时可能发生的价格变动、变现税费等因素，制定合理的抵押率。

3.估价报告使用者应定期或者在房地产市场价格变化幅度较大时对房地产抵押价值进行再次评估确认。

4.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不动产登记证明》[沪（2017）崇字不动产证明第20000743号]复印件，估价对象已设定抵押权，估价对象已设定抵押：权利人为大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被担保债权数额：70000万元。截至价值时点，该笔抵押登记尚未注销。在此提请金融机构注意，房地产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当本次抵押权实现，如在本次抵押权设立前已登记有抵押权的，则需按照抵押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清偿。

5.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出租。在此提请金融机构注意，订立抵押合同前抵押财产已出租的，原租赁关系不受该抵押权的影响。如在租赁期内该抵押权实现，估价对象的处置价值将受到该租赁情况（租赁期限、租金水平等）的影响。

附   件

1. 《估价委托书》

2. 估价对象所在位置示意图

3. 估价对象实地查勘情况和相关照片

4.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002016003212]及附件复印件

5. 地价款及相关税费支付凭证复印件

6.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沪长兴地（2016）EA31004120164801号]复印件

7. 《不动产权证书》[沪（2016）崇字不动产权第001648号]复印件

8. 《不动产登记证明》[沪（2017）崇字不动产证明第20000743号]复印件

9.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沪长兴建（2017）FA31004120174273号]复印件

10.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16CXCM0010D02]复印件

11. 《房屋土地权属调查报告书》[成果号：201720445904]复印件

12. 《上海市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崇明房管（2018）预字0000007号]复印件

13. 《关于抵押房地产是否存在法定优先受偿权利等情况的书面查询和调查记录》

14. 《泰禾上海大城小院院项目工程款支付情况说明》

15. 《泰禾上海大城小院院项目基础设施情况说明》

16. 《部分抵押权注销证明》

17. 不动产权利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8. 估价委托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9. 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0. 估价机构资质证书复印件
21. 评估专业人员执业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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